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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阻斷式接發球訓練」對排球選手接發球能力之影響。以國

立台灣體育學院男子排球代表隊十八名運動員為研究對象，其身高為

184±6.32cm、體重為 77±6.63kg、年齡為 22±4.76yrs、球齡為 8±2.88yrs。以分層隨

機區分為阻斷式接發球訓練組、一般接發球訓練組、無接發球訓練組等三組，經

六週實驗控制後，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法（One-way ANOVA）考驗各階段接發球能

力之差異（前測、二週後、四週後、六週後）。結果如下： 

一、前測與二週後之接發球能力，三組間均無顯著差異（p＞.05）。 

二、四週後，阻斷式接發球訓練組的接發球能力顯著優於無接發球訓練組 

（p＜.01）。 

三、六週後，阻斷式接發球訓練組的接發球能力優於一般接發球訓練組與無接發

球訓練組，以及一般接發球訓練組的接發球能力優於無接發球訓練組 

（p＜.001）。 

 

本研究結果發現「阻斷式接發球訓練」能顯著提升排球選手的接發球能力。

可供日後排球教練實施接發球訓練的重要參考。 

 

 

關鍵字：排球、阻斷式接發球訓練、接發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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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obstructive reception training to 

volleyball players in receive ability. The subjects in this study included 18 volleyball 
players in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le volleyball team. Their 
height, weight, age and sport age are 184±6.32 cm, 77±6.63 kg, 22±4.76 yrs, and 
8±2.88 yrs. All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obstructive reception training group, normal 
reception training group, and non-reception training group through Stratified Sampling 
approach. After six week experimental controlling, testing the differences on receive 
ability in every stage (pre-test, two-week after, four-week after, and six-week after) by 
using one-way ANOVA. The results were described as follow: 
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receive ability of three groups in pre-test 

and two-week after (p>.05). 
2. Four-week after, the receive ability of obstructive reception train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an non- reception training group (p<.01). 
3. Six-week after, the receive ability of obstructive reception train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an normal reception training group and non-reception 
training group, and the normal reception training group was excellent than non- 
reception training group (p<.001). 
The result in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Obstructive Reception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 receive ability of volleyball players. This will be provided for volleyball 
coach a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reception training in the future. 
 
 
 
 
 

Keywords: Volleyball, Obstructive Reception Training, Rece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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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章   緒 論  

 

第 一 節   問 題 背 景 與 研 究 動 機  

    排 球 是 一 種 隔 網 的 對 抗 性 運 動，經 過 擊 球 的 速 度、旋 轉、

力 量 、 落 點 、 戰 術 的 運 用 來 實 現 得 分 機 會 。 排 球 運 動 的 精 采

過 程 中 ， 猛 烈 精 湛 的 扣 球 技 術 與 迅 速 捨 命 的 飛 身 救 球 ， 總 是

讓 人 目 不 轉 睛 ， 在 一 來 一 往 的 廝 殺 攻 防 之 間 ， 總 能 讓 球 員 與

觀 眾 的 情 緒 沸 騰 到 最 高 點 。 排 球 運 動 發 展 至 今 ， 在 戰 術 策 略

方 面 的 演 變 已 是 日 新 月 異 ， 但 種 種 變 化 多 端 的 戰 術 ， 所 仰 賴

的 是 精 準 的 接 發 球 。 比 賽 中 接 發 球 的 精 湛 準 確 與 否 ， 可 說 是

整 場 賽 事 的 關 鍵 ， 也 正 因 此 顯 現 出 接 發 球 在 排 球 比 賽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  

    在 早 期 的 排 球 運 動 中 ， 已 有 許 多 學 者 在 研 究 中 發 覺 接 發

球 的 重 要 性 。 陳 銘 鐘 （ 1 9 8 5） 在 研 究 攻 擊 技 術 於 比 賽 中 之 運

用 ， 以 及 攻 擊 戰 術 的 得 失 ， 並 探 討 各 式 攻 擊 的 利 弊 時 ， 發 現

最 容 易 實 施 攻 擊 的 來 源 是 接 發 球 的 時 機 。 林 文 忠 （ 1 9 8 0） 與

劉 鎮 國 （ 1 9 8 2） 皆 在 研 究 中 發 現 ， 第 一 級 球 隊 的 接 發 球 技 術

優 於 其 他 球 隊 ， 且 在 探 討 排 球 技 術 因 子 在 男 子 排 球 比 賽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及 各 技 術 因 子 的 表 現 成 就 對 比 賽 結 果 影 響 程 度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第 一 級 球 隊 的 接 發 球 與 扣 球 技 術 間 存 在 顯 著 的

相 關 ， 無 論 是 國 際 級 或 國 家 級 球 隊 ， 在 接 發 球 的 表 現 上 皆 優

於 落 敗 隊 伍 ， 且 接 發 球 技 術 越 佳 者 ， 其 比 賽 中 之 得 分 將 會 越

佳 。 由 此 可 瞭 解 接 發 球 在 排 球 比 賽 中 的 重 要 性 。   

    在 1 9 9 9 年 實 施「 贏 球 得 分 制 」修 訂 規 則 之 後， 對 比 賽 產

生 重 大 的 影 響。蔡 崇 濱（ 1 9 9 9）指 出，比 賽 時 間 明 顯 的 縮 短 ；

其 次 ， 比 賽 得 分 結 構 也 有 重 大 改 變 ， 接 發 球 得 分 躍 居 首 要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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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再 者，球 隊 強 弱 差 距 大 幅 拉 近，比 賽 勝 負 充 滿 不 確 定 性 。 

實 施 新 制 以 後 ， 接 發 球 進 攻 成 為 得 分 的 主 要 手 段 。 根 據 杜 曉

偉 與 楊 勁 蒼 （ 1 9 9 9） 的 研 究 ， 得 分 是 由 五 個 部 分 組 成 ， 依 序

為 ： 接 發 球 進 攻 （ 4 8 . 9 ％ ）、 防 守 後 進 攻 （ 1 8 . 7 ％ ）、 對 方 失

誤 （ 1 8 . 3％ ）、 攔 網 （ 1 1 . 7％ ） 與 發 球 （ 2 . 4％ ）。  

依 據 上 述 的 研 究 可 以 發 現 ， 接 發 球 進 攻 的 重 要 性 大 為 提

高 ， 從 原 本 接 發 球 進 攻 只 能 得 權 的 型 態 ， 提 升 至 可 以 直 接 得

分 的 地 位 ， 同 時 也 證 實 了 成 功 的 接 發 球 進 攻 成 為 比 賽 得 分 的

首 要 條 件，由 將 近 五 成 的 得 分 比 例 來 看，接 發 球 進 攻 的 優 劣，

將 會 直 接 地 影 響 了 球 隊 的 競 賽 成 績 。  

再 者 ， 排 球 比 賽 規 則 自 修 訂 「 贏 球 得 分 制 」 之 後 ， 發 球

得 分 的 比 重 相 對 地 降 低 許 多（ 杜 曉 偉 、 楊 勁 蒼 ， 1 9 9 9）， 但 是

比 賽 中 因 為 發 球 失 誤 而 造 成 失 分 的 情 況 亦 屢 見 不 鮮 。 為 此 ，

各 排 球 隊 伍 即 開 始 強 調『 準 確 地 』強 力 發 球 的 訓 練 與 重 要 性，

尤 其 以 男 子 排 球 最 為 明 顯 ； 而 常 見 且 較 具 殺 傷 力 的 跳 躍 發 球

與 遠 距 離 肩 上 飄 球 ， 此 兩 種 發 球 對 於 對 手 的 接 發 球 有 相 當 的

威 脅 性 ， 較 容 易 造 成 接 發 球 失 誤 ， 故 發 球 較 具 威 力 且 準 確 度

夠 的 一 方 也 容 易 佔 得 相 對 優 勢 。  

    發 球 是 比 賽 的 開 始 ， 也 是 進 攻 的 開 始 ， 不 但 有 可 以 直 接

得 分 的 機 會 ， 並 可 能 破 壞 對 方 的 接 發 球 組 織 進 攻 。 此 外 ， 強

而 有 力 的 發 球 也 會 造 成 對 方 的 心 理 壓 力，尤 其 在 19 9 5 年 取 消

發 球 區 規 定 之 後 ， 球 員 可 以 在 發 球 時 任 意 變 換 位 置 ， 除 了 形

成 對 手 的 心 理 負 擔 之 外 ， 也 會 影 響 對 手 的 接 發 球 品 質 ， 球 的

落 點 變 得 更 加 無 法 預 測 。  

    排 球 來 往 的 速 度 因 為 擊 球 的 力 量 而 有 所 不 同 ， 而 在 強 力

發 球 的 要 求 與 訓 練 之 下 ， 相 對 地 球 速 會 增 加 ， 球 路 的 變 化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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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當 多 元 ， 而 準 備 接 發 球 的 反 應 時 間 也 會 相 對 地 減 少 。 根 據

研 究 指 出 ， 從 發 球 者 擊 球 到 球 體 落 入 對 方 場 地 ， 最 快 只 需 要

0 . 5 4 到 0 . 6 1 2 秒 之 時 間（ 林 竹 茂 ， 1 9 9 9）， 且 根 據 學 者 專 家 對

中 國 大 陸 男 子 排 球 甲 級 隊 伍 運 動 選 手 視 覺 反 應 的 研 究 ， 男 子

排 球 選 手 平 均 視 覺 反 應 時 間（ 眼 --手 ）約 為 0 . 9 0 秒（ 李 函 潔 ，

2 0 0 1）。 邱 宜 均（ 1 9 8 2）指 出 ， 接 球 者 在 接 發 球 時 ， 並 不 能 在

發 球 者 觸 球 時 就 能 做 出 反 應 ， 而 是 必 須 在 球 體 飛 行 一 段 距

離 ， 判 斷 球 飛 行 方 向 後 才 能 採 取 應 對 動 作 反 應 。 所 以 ， 從 接

球 者 開 始 反 應 一 直 到 接 球 的 這 段 時 間 是 非 常 的 短 暫 。 球 員 從

移 動 腳 步 到 接 到 球 ， 最 多 只 能 移 動 一 小 步 伐 來 作 接 發 球 ， 其

伸 向 兩 側 最 遠 的 接 球 點 ， 離 移 動 前 身 體 中 心 線 不 會 超 過 1 . 2

公 尺 左 右 ， 接 球 者 左 右 兩 側 能 接 到 球 的 範 圍 不 會 超 過 2 . 4 公

尺 ， 如 果 欲 超 過 此 一 範 圍 ， 必 須 跨 大 步 且 作 倒 地 動 作 ， 故 即

使 接 到 球 ， 穩 定 度 也 不 佳（ 李 函 潔 ， 2 0 0 1）。 因 此 ， 運 動 員 的

反 應 、 判 斷 及 動 作 速 度 就 顯 得 非 常 重 要 。  

    以 認 知 心 理 學 來 解 釋 人 體 的 訊 息 處 理 過 程 ， 是 從 視 覺 刺

激 （ 外 在 刺 激 確 認 ） → 思 考 （ 反 應 選 擇 ） → 到 動 作 （ 計 畫 後

之 動 作 ）（ S c h m i d t ,  1 9 8 8）。 而 高 技 術 水 準 的 排 球 選 手 為 了 要

有 穩 定 且 高 質 量 的 接 發 球 ， 往 往 必 須 根 據 球 的 旋 轉 、 速 度 、

力 量 、 球 與 球 網 的 距 離 及 對 手 與 球 網 的 距 離 變 化 來 作 更 快 的

判 斷 與 移 位 ， 由 此 可 知 ， 快 速 判 斷 與 移 動 能 力 的 首 要 因 素 取

決 於 選 手 的 視 覺 能 力 。  

    視 覺 是 外 界 刺 激 感 受 訊 息 的 主 要 來 源 ， 對 於 即 將 來 臨 的

事 件 ， 視 覺 提 供 最 基 本 的 預 期 ， 並 對 於 環 境 中 有 關 的 動 作 目

標 提 供 訊 息 ， 如 球 體 的 旋 轉 、 飛 行 路 線 及 球 體 抵 達 的 時 間 等

（ 林 清 和，1 9 9 6）。所 以 在 實 際 的 排 球 運 動 中，無 論 在 接 發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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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球 等 ， 無 時 無 刻 都 需 要 應 用 到 運 動 視 覺 反 應 ， 對 於 各 種 刺

激 皆 需 要 由 視 覺 開 始 迅 速 而 靈 活 地 做 出 反 應 ， 才 能 掌 握 得 分

的 關 鍵 。  

目 前 雖 然 已 有 許 多 接 發 球 的 訓 練 方 式 ， 但 是 針 對 排 球 選

手 的 視 覺 反 應 所 發 展 的 接 發 球 訓 練 卻 不 多 見 。 而 林 耀 豐

（ 1 9 9 6 ） 指 出 個 體 的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表 現 有 密 不 可 分 的 關

係 ， 而 整 體 反 應 時 間 是 由 反 應 時 間 加 上 動 作 時 間 所 構 成 。 在

比 賽 當 中 欲 使 動 作 反 應 或 移 位 快 速 ， 應 可 從 反 應 時 間 上 來 改

善 ， 而 經 過 反 覆 的 練 習 之 後 ， 即 可 縮 短 整 體 反 應 時 間 。 因 此

若 在 平 時 練 習 時 ， 接 球 者 若 能 以 較 短 時 間 的 接 球 型 態 來 練 習

接 發 球 ， 理 論 上 應 可 提 升 接 發 球 動 作 表 現 。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之「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乃 是 綜 合 視 覺 反

應 相 關 訓 練 方 法 以 及 運 動 視 覺 相 關 訓 練 方 式 所 推 論 出 一 排 球

專 項 接 發 球 訓 練 方 式 。 此 訓 練 方 式 ， 是 將 無 法 透 視 之 深 色 布

料 遮 蔽 在 球 網 上 ， 做 一 般 接 發 球 練 習 。 接 球 者 無 法 辨 識 到 發

球 者 的 動 作 ， 只 能 在 看 到 球 時 以 極 短 的 視 覺 線 索 作 動 作 反 應

來 接 球 。 此 將 視 覺 前 期 線 索 阻 斷 的 訓 練 方 式 ， 應 可 改 善 接 球

者 之 視 覺 反 應 時 間 與 手 眼 協 調 能 力 ， 進 而 縮 短 整 體 反 應 時

間 ， 因 此 在 面 對 一 般 發 球 時 ， 應 能 以 較 充 裕 的 反 應 時 間 來 因

應 來 球 ， 進 而 提 升 接 發 球 效 果 。  

綜 上 所 述 ， 現 代 排 球 運 動 除 了 強 調 發 球 的 強 度 與 準 確 度

之 外，接 發 球 技 巧 與 能 力 的 提 升 亦 是 刻 不 容 緩。劉 春 忠（ 2 0 0 2）

指 出 在 排 球 競 賽 中 ， 實 力 相 當 的 隊 伍 ， 通 常 會 在 每 一 局 的 最

後 才 分 出 勝 負 。 所 以 ， 注 重 接 發 球 訓 練 ， 不 只 可 以 化 解 強 力

發 球 的 危 機 ， 還 能 進 一 步 組 織 良 好 的 攻 擊 結 構 ， 掌 握 致 勝 的

契 機 。 但 有 鑒 於 國 內 對 於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相 關 研 究 略 顯 不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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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現 今 講 求 科 學 化 訓 練 的 時 代 ， 有 必 要 對 於 接 發 球 訓 練 提 出

科 學 化 之 訓 練 方 式 ， 以 提 供 國 內 各 層 級 球 隊 做 為 訓 練 考 量 以

及 作 為 日 後 後 續 發 展 研 究 之 參 考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主 在 探 討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對 排 球 選 手 接 發

球 能 力 是 否 能 有 所 增 進 。 因 此 ，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  

一 、 了 解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以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等 三 組 ， 在 未 接 受 實 驗 操 弄 之 前 ，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是 否 有 差 異 。  

二 、 了 解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以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等 三 組 ， 經 過 二 週 之 實 驗 操 弄 後 ， 三 組 間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是 否 有 差 異 。  

三 、 了 解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以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等 三 組 ， 經 過 四 週 之 實 驗 操 弄 後 ， 三 組 間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是 否 有 差 異 。  

四 、 了 解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以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等 三 組 ， 經 過 六 週 之 實 驗 操 弄 後 ， 三 組 間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是 否 有 差 異 。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一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以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等 三 組 ， 在 未 接 受 實 驗 操 弄 之 前 ，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無 顯 著 差 異 。  

二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以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等 三 組 ， 經 過 二 週 之 實 驗 操 弄 後 ， 三 組 間 之 接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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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能 力 無 顯 著 差 異 。  

三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以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等 三 組 ， 經 過 四 週 之 實 驗 操 弄 後 ， 三 組 間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有 顯 著 差 異 。  

四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以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等 三 組 ， 經 過 六 週 之 實 驗 操 弄 後 ， 三 組 間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有 顯 著 差 異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十 八 名

運 動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經 由 排 球 發 球 機 （ TAT E N T  

P. F U L S E R ； 型 號 ： V M - H ） 針 對 排 球 場 以 五 號 位 置 為 主

之 半 場 ， 做 直 線 球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 依 其 接 發 球 到 位 之

優 劣 程 度 予 以 記 錄 之 資 料 為 限 。  

二 、 研 究 限 制  

    基 於 以 上 研 究 範 圍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限 制 有 以 下 三 點 ：  

（ 一 ） 對 於 排 球 運 動 員 的 生 理 、 心 理 等 素 質 ， 以 及 在 實 施 訓

練 外 之 時 間 無 法 做 有 效 的 控 制，是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一。 

（ 二 ） 本 研 究 以 大 專 院 校 男 子 排 球 第 一 級 冠 軍 隊 伍 ，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選 手 作 為 本 研 究 之 實 驗 對

象 ， 因 此 其 結 果 能 否 推 論 於 不 同 性 別 、 等 級 之 排 球 運

動 員 ， 是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二 。  

（ 三 ） 本 研 究 僅 以 五 號 位 置 為 主 之 半 場 ， 做 直 線 球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 因 此 其 結 果 能 否 推 論 至 其 他 接 發 球 位 置 與

接 球 方 向 ， 是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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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操 作 型 定 義  

一 、 接 發 球 能 力  

        本 研 究 對 於 接 發 球 能 力 的 定 義 ， 主 在 強 調 接 發 球 之

到 位 能 力 ， 在 事 先 根 據 相 關 文 獻 設 計 出 四 項 成 功 接 發 球

範 圍 ， 經 過 諸 位 排 球 專 家 學 者 之 評 選 與 建 議 ， 以 及 參 考

相 關 文 獻 之 後 ， 定 義 出 以 三 個 接 發 球 範 圍 並 製 成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 再 根 據 諸 位 專 家 學 者 所 評 選 以 及 建 議 之 評 分 標

準 ， 以 排 球 發 球 機 所 發 出 之 球 ， 依 其 接 至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的 準 確 程 度 計 分 ， 經 累 計 三 十 球 之 得 分 作 為 接 發 球 能 力

之 判 定 。  

二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此 排 球 專 項 接 發 球 訓 練 是 結 合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視 覺

相 關 訓 練 方 式 所 提 出 。 訓 練 方 式 是 將 球 網 以 深 色 布 遮 蔽

（ 見 圖 1 - 1）， 接 發 球 者 在 看 不 到 發 球 者 動 作 ， 且 無 法 辨

識 球 體 前 期 飛 行 時 間 與 位 置 之 型 態 下 ， 以 比 一 般 接 球 型

態 較 少 之 因 應 時 間 ， 從 事 接 發 球 練 習（ 如 圖 1 - 2 所 示 ）。 

 

                             

 

 

 

 

 

圖 1 - 1： 遮 蔽 球 網 用 布 圖         1 - 2：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圖  

 

 

球 體 飛 行 路 線  

一 般 發 球 時 ， 視 覺 開 始 接 觸 球 體 之 位 置  

球 網 遮 蔽 後 ， 視 覺 開 始 接 觸 球 體 之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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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章 將 相 關 文 獻 與 理 論 分 為 五 個 部 份 來 加 以 討 論 ， 分 別

為 ： 一 、 排 球 比 賽 規 則 改 變 對 接 發 球 影 響 之 探 討 ； 二 、 人 體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表 現 相 關 影 響 之 探 討 ； 三 、 運 動 視 覺 相 關 之

探 討 ； 四 、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視 覺 相 關 訓 練 方 式 之 探 討 ； 最 後

綜 合 本 文 獻 探 討 之 相 關 發 現 作 為 本 章 結 語 。  

 

第 一 節   排 球 比 賽 規 則 改 變 對 接 發 球 影 響 之 探 討  

    舊 制 的 排 球 比 賽 計 分 方 式，是 採 取「 發 球 得 分 制 」， 意 即

唯 有 發 球 方 獲 得 贏 球 ， 才 能 取 得 分 數 ； 而 接 發 球 方 贏 球 ， 只

能 獲 得 發 球 權 ， 無 法 得 到 分 數 。 在 舊 制 的 排 球 比 賽 相 關 研 究

中 ， 馬 建 平 （ 1 9 9 7） 指 出 ， 在 排 球 進 攻 順 序 裏 ， 將 接 發 球 列

為 第 一 優 先 。 沒 有 良 好 的 接 發 球 來 做 基 礎 的 話 ， 將 無 法 組 織

具 有 變 化 性 的 進 攻 戰 術 ， 以 致 於 較 不 易 突 破 對 方 防 守 範 圍 ，

增 加 本 身 得 分 的 困 難 度 。 這 說 明 接 發 球 的 好 壞 ， 可 直 接 影 響

到 舉 球 變 化 的 質 與 量 ， 並 且 在 整 個 進 攻 流 程 裏 ， 扮 演 著 一 個

重 要 關 鍵 。 在 趙 歌 ， 李 毅 鈞（ 1 9 9 9）的 研 究 是 以 1 9 9 8 年 世 界

盃 男 子 排 球 錦 標 賽 的 冠 軍 義 大 利 隊 以 及 第 二 名 的 南 斯 拉 夫 隊

與 其 他 參 賽 隊 伍 做 比 較 ， 在 其 結 果 中 發 現 ， 此 世 界 前 兩 名 的

隊 伍 其 接 發 球 到 位 率 較 其 他 隊 伍 高 ， 並 且 失 誤 率 也 較 低 ， 在

穩 定 的 組 織 進 攻 情 況 下 ， 把 握 了 主 動 得 分 的 機 會 ， 也 協 助 其

躍 上 世 界 頂 尖 男 排 的 巔 峰 。  

    國 際 排 球 總 會 在 近 年 來 增 修 了 多 項 新 規 則，其 中 以 1 9 9 9

年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的 「 贏 球 得 分 制 」 以 及 「 自 由 球 員 」 等 新

規 則 對 比 賽 影 響 較 為 重 大 。「 贏 球 得 分 制 」， 是 指 比 賽 中 的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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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一 方，只 要 贏 得 一 球，即 可 獲 得 一 分，意 即 如 發 球 方 贏 球 ，

即 可 獲 得 一 分 ， 並 且 可 繼 續 發 球 ； 如 接 發 球 方 贏 球 ， 即 同 樣

可 獲 得 一 方 ， 並 且 獲 得 發 球 權 。 此 一 規 則 的 轉 變 ， 改 變 了 排

球 比 賽 以 往 的 得 分 規 律 ， 對 於 比 賽 勝 負 的 結 果 ， 也 產 生 重 大

的 影 響 。 例 如 ： 若 將 1 9 9 8 年 日 本 舉 辦 的 世 界 男 子 排 球 錦 標

賽，改 以 新 制 來 重 新 計 分， 在 日 本 隊 所 出 賽 的 34 局 裏， 其 中

會 有 1 0 局 的 比 賽 勝 負 呈 現 相 反 的 結 果 （ 伊 藤 衛 ， 1 9 9 9）。  

    在 新 規 則 實 施 之 後 ， 除 了 控 制 比 賽 時 間 之 外 ， 更 重 要 的

是 影 響 了 防 守 在 比 賽 當 中 的 地 位 ， 增 設 自 由 球 員 這 一 規 則 ，

即 是 要 加 強 防 守 方 面 的 能 力 ， 以 增 加 比 賽 過 程 之 可 看 性 。 在

排 球 比 賽 防 守 的 優 先 順 序 當 中 ， 首 先 面 對 的 即 是 接 發 球 ， 接

下 來 才 是 攔 網 與 防 守 對 方 扣 球 。 劉 春 忠 （ 2 0 0 2） 認 為 ， 在 實

行 「 贏 球 得 分 制 」 之 後 的 比 賽 中 ， 若 兩 隊 實 力 相 近 時 ， 經 常

都 要 在 每 一 局 的 最 後 才 能 分 出 勝 負 。 而 在 比 賽 當 中 ， 接 發 球

後 的 攻 擊 的 好 壞 極 為 重 要 ， 因 為 這 是 把 握 得 分 的 機 會 ， 而 要

組 織 好 第 一 次 攻 擊 的 基 礎 便 是 接 發 球 。 然 而 規 則 改 變 也 同 樣

影 響 了 發 球 之 地 位 ， 因 為 發 球 是 唯 一 不 會 被 他 人 動 作 所 影 響

之 技 術 ， 它 不 僅 可 以 直 接 得 分 ， 同 時 也 能 造 成 對 方 心 理 上 壓

力，間 接 破 壞 對 方 之 士 氣（ 張 克 仁 、 邱 安 和、 宋 雅 偉， 2 0 0 2；

史 俊 超 ， 2 0 0 1）。  

    在 現 今 排 球 運 動 呈 現 競 技 化 發 展 的 趨 勢 下 ， 發 球 已 成 為

目 前 排 球 比 賽 中 重 要 的 攻 擊 技 術 之 一 ， 世 界 各 國 正 在 積 極 注

重 強 而 有 力 的 跳 躍 發 球 技 術 ， 以 提 高 發 球 之 攻 擊 性 ， 因 為 其

發 球 威 力 已 可 具 有 較 大 的 破 壞 性 ， 可 容 易 影 響 到 接 發 球 的 成

效 ， 因 而 造 成 接 發 球 方 難 以 組 織 起 搭 配 攻 擊 的 多 變 戰 術 （ 林

竹 茂 ， 1 9 9 9； 盧 衛 中 ， 2 0 0 2）。 一 般 發 球 速 度 ， 從 球 離 手 到 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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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所 花 的 時 間 ， 平 均 約 1 . 2 至 1 . 6 秒 （ 陳 麗 萍 ， 1 9 9 7； 王 銘

揚 、 莊 文 典 、 李 來 福 ， 2 0 0 3）， 林 竹 茂（ 2 0 0 0）指 出 現 今 最 快

發 球 速 度 ， 從 發 球 者 將 球 擊 出 到 球 落 至 對 方 場 地 ， 僅 需 要

0 . 5 4 - 0 . 6 1 秒 。 這 當 中 發 球 速 度 的 差 異 ， 是 因 為 發 球 型 態 的 改

變 所 致 ， 跳 躍 發 球 是 目 前 排 球 發 球 技 術 的 趨 勢 ， 因 為 其 力 量

較 大 ， 速 度 也 較 快 ， 因 此 較 具 有 破 壞 性 與 威 脅 性 ， 所 以 較 容

易 影 響 對 方 接 發 球，進 而 干 擾 到 進 攻 戰 術 的 流 暢 性（ 楊 高 平，

2 0 0 2； 吳 柏 叡， 2 0 0 2）。在 現 今 世 界 級 或 是 亞 洲 區 的 排 球 比 賽

中 ， 採 強 力 發 球 的 隊 伍 已 是 不 在 少 數 ， 其 中 較 常 見 的 方 式 包

括 跳 躍 發 球 或 是 遠 距 離 肩 上 飄 浮 球 等 兩 種 發 球 模 式 ， 其 所 發

出 的 球 因 為 其 力 量 與 特 性 皆 不 同 ， 接 球 方 較 難 將 球 順 利 接 至

舉 球 員 預 備 位 置 ， 甚 至 常 會 出 現 將 球 接 過 網 的 情 形 ， 除 了 增

加 舉 球 員 舉 球 的 困 難 度 外 ， 同 時 也 給 予 對 方 直 接 得 分 的 機 會

（ 許 滸 ， 2 0 0 1）。  

    在 新 規 則 實 施 之 後 ， 許 多 的 研 究 皆 顯 示 接 發 球 後 的 進 攻

在 球 隊 得 分 比 例 中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在 杜 曉 偉 和 楊 勁 蒼

（ 1 9 9 9）的 研 究 結 果 中 發 現，排 球 比 賽 的 主 要 得 分 結 構 方 面，

依 其 得 分 重 要 程 度 可 分 為 以 下 五 個 部 份 ， 包 括 ： 接 發 球 進 攻

（ 4 8 . 9 ％ ）、 防 守 後 進 攻 （ 1 8 . 7％ ）、 對 方 失 誤 （ 1 8 . 3％ ）、 攔

網（ 1 1 . 7％ ）以 及 發 球（ 2 . 4％ ）等 五 大 部 份 。 林 竹 茂（ 2 0 0 0）

針 對 1 9 9 9 年 西 班 牙 帕 瑪 世 界 大 學 運 動 會 男 子 排 球 項 目 的 比

賽 進 行 統 計 分 析 ， 在 得 分 方 式 的 統 計 結 果 中 ， 排 名 第 一 的 是

接 發 球 進 攻 （ 4 4％ ）， 其 次 依 序 為 ： 對 方 失 誤 （ 2 4％ ）、 防 守

後 進 攻 （ 1 8％ ）、 攔 網 （ 1 1％ ） 以 及 發 球 （ 3 . 0％ ）。 國 內 其 他

學 者 亦 指 出 ， 在 排 球 比 賽 五 種 得 分 來 源 的 比 例 中 ， 也 以 接 發

球 進 攻 （ 4 6 . 6 ％ ） 所 占 的 得 分 比 例 最 高 ， 其 次 依 序 分 別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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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守 後 進 攻 （ 2 0 . 7％ ）， 對 方 失 誤 （ 1 4 . 8％ ）， 攔 網 （ 1 2 . 9％ ）

以 及 發 球 （ 5 . 0％ ）（ 湯 慧 娟 、 蔡 崇 濱 及 宋 一 夫 ， 1 9 9 9）。 從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可 得 知 ， 接 發 球 進 攻 在 得 分 所 佔 的 比 例 明 顯 多 於

其 他 得 分 方 式 。  

    綜 合 以 上 探 討 可 得 知 ： 不 論 排 球 規 則 如 何 的 更 改 ， 接 發

球 的 好 壞 ， 始 終 是 直 接 影 響 到 隊 伍 本 身 能 否 順 利 得 分 的 重 要

因 素 。 尤 其 在 規 則 修 改 之 後 ， 接 發 球 進 攻 的 得 分 地 位 更 加 明

顯 的 提 升 ， 而 各 國 也 紛 紛 開 始 注 重 發 球 的 威 脅 性 。 在 這 樣 的

趨 勢 之 下 ， 如 何 有 效 的 提 升 接 發 球 能 力 ， 便 是 本 研 究 主 要 的

研 究 課 題 之 ㄧ 。 然 而 影 響 接 發 球 好 壞 的 因 素 眾 多 ， 本 研 究 也

試 圖 以 改 善 人 體 反 應 時 間 的 方 式 切 入 ， 來 提 升 選 手 因 應 接 發

球 動 作 表 現 ， 進 而 改 善 選 手 接 發 球 能 力 。  

 

第 二 節   人 體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表 現 相 關 影 響 之 探 討  

    在 大 部 分 的 球 類 競 技 運 動 中 ， 多 數 是 綜 合 了 視 覺 與 聽 覺

的 刺 激 ， 而 運 動 員 的 動 作 通 常 會 受 到 對 方 的 動 作 、 球 體 運 行

的 方 向 等 所 制 約 ， 則 個 體 對 於 所 接 受 的 外 在 刺 激 ， 會 加 以 辨

別 與 判 斷 ， 做 出 適 度 的 反 應（ 林 燿 豐 ， 1 9 9 7）。 在 認 知 心 理 學

中 的 訊 息 處 理（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g  ），乃 是 針 對 人 類「 知

的 歷 程 」 做 推 論 性 解 釋 ， 是 指 人 類 如 何 的 經 由 感 覺 器 官 來 接

收 訊 息 ， 並 且 如 何 的 儲 存 訊 息 ， 以 及 往 後 將 如 何 的 使 用 訊 息

等 整 體 的 心 理 歷 程 （ 張 春 興 ， 1 9 8 9 ）。 而 訊 息 處 理 模 式

（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g  M o d e l） 在 這 整 個 歷 程 的 解 釋 ， 概

約 的 說 ， 即 是 指 人 體 是 藉 由 感 官 系 統 來 接 受 外 在 的 訊 息 ， 在

經 過 認 知 處 理 後 ， 最 終 做 出 最 適 當 的 反 應（ 林 燿 豐 ， 1 9 9 7）。

S c h m i d t（ 1 9 8 8）曾 以 運 動 控 制 的 觀 點 指 出 ， 個 體 在 刺 激 的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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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與 動 作 的 輸 出 之 間，包 含 著 三 個 階 段 的 訊 息 處 理，分 別 為： 

一 、 刺 激 確 認 （ s t i m u l u s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指 刺 激 出 現 時 ， 針

對 刺 激 的 線 索 分 辨 其 重 要 性 ， 而 爲 了 偵 察 、 比 較 以 及 判

斷 此 訊 息 的 正 確 性 ， 知 覺 的 機 轉 必 須 能 做 出 最 有 效 的 運

作 。 此 知 覺 機 轉 主 要 在 於 組 織 與 確 認 出 感 覺 器 官 的 訊

息 ， 並 能 將 訊 息 傳 遞 至 決 策 的 機 轉 上 （ 林 清 和 ， 1 9 9 2、

1 9 9 6）。 訊 息 的 來 源 是 相 當 的 複 雜 ， 其 類 型 也 繁 多 ， 因 此

知 覺 機 轉 所 具 有 的 功 能 為 ：（ 一 ）、 找 尋 本 身 動 作 技 能 所

需 要 之 線 索 ；（ 二 ）、 利 用 選 擇 性 的 注 意 ， 以 選 取 較 重 要

並 且 有 用 之 線 索 ；（ 三 ）、 排 除 外 界 非 必 要 性 線 索 之 干 擾

（ 溫 卓 謀，1 9 9 5）。刺 激 確 認 階 段 又 可 細 分 為 兩 個 步 驟（ 林

清 和 ， 1 9 9 6）：  

1 .刺 激 偵 測（ s t i m u l u s  d e t e c t i o n）： 個 體 會 在 當 下 的 外 界

的 環 境 中 ， 自 動 尋 找 本 身 動 作 技 能 所 需 要 的 刺 激 線

索 ， 再 將 此 刺 激 轉 換 成 神 經 衝 動 ， 並 且 傳 達 至 大 腦 。  

2 .刺 激 型 態 的 辨 認 （ p a t t e r n  r e c o g n i t i o n）： 個 體 會 動 用

以 往 儲 存 的 記 憶 ， 將 傳 達 來 的 刺 激 辨 認 出 其 為 何 種 訊

息 型 態 。 如 辨 認 出 在 空 中 飛 行 的 球 體 ， 其 飛 行 軌 跡 為

何 ？ 其 球 速 是 屬 於 快 速 來 球 或 是 慢 速 來 球 ？  

二 、 反 應 選 擇（ r e s p o n s e - s e l e c t i o n）： 當 個 體 辨 認 出 重 要 並 且

有 用 之 訊 息 後 ， 會 根 據 現 處 的 外 在 環 境 之 條 件 以 及 長 期

累 積 記 憶 中 所 儲 存 的 過 往 經 驗 作 為 基 本 考 量 ， 選 擇 一 最

適 當 之 動 作 反 應（ 林 清 和 ， 1 9 9 2、 1 9 9 6）。 而 控 制 這 種 從

記 憶 中 選 取 特 殊 動 作 計 畫 的 單 位 ， 稱 為「 決 策 機 轉 」，這

個 機 轉 包 括 以 下 功 能：（ 一 ）、解 釋 所 輸 入 之 訊 息；（ 二 ）、

建 立 起 長 期 記 憶 ；（ 三 ）、 決 定 特 殊 動 作 之 反 應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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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調 與 各 組 織 之 間 的 細 部 動 作 反 應（ 卓 俊 伶 ， 1 9 8 9）。 例

如 ： 排 球 比 賽 時 ， 當 對 方 發 球 時 將 球 發 向 邊 線 ， 接 球 者

必 須 決 定 是 否 應 該 要 接 這 個 球 ？ 應 該 往 哪 個 方 向 移 動 位

置 ？ 該 用 何 種 方 式 來 接 球（ 高 手 或 低 手 ？ ）。這 一 連 串 需

做 出 決 策 的 歷 程 ， 皆 稱 為 反 應 選 擇 。  

三 、 反 應 計 畫 （ r e s p o n s e - p r o g r a m m i n g）： 當 個 體 在 確 認 出 某

種 刺 激 並 且 選 擇 最 適 當 之 反 應 後 ， 會 從 記 憶 中 檢 查 並 索

取 所 儲 存 之 密 碼 ， 在 解 碼 之 後 利 用 神 經 機 轉 對 將 要 執 行

的 動 作 ， 做 出 連 慣 性 的 動 作 控 制 並 且 引 導 肌 肉 做 順 序 性

的 適 當 收 縮 ， 以 正 確 的 力 量 與 時 間 性 ， 在 最 後 完 成 完 美

的 技 能 表 現 （ 溫 卓 謀 ， 1 9 9 5； 林 清 和 ， 1 9 9 2）。 例 如 ： 在

排 球 比 賽 中 將 強 勁 的 發 球 精 準 的 接 至 舉 球 員 上 方 。  

 

    經 歷 以 上 這 三 個 階 段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 即 是 決 定 反 應 時 間

的 快 慢。而 反 應 時 間 僅 是 整 體 反 應 時 間（ To t a l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的 一 部 分 ， 一 般 而 言 ， 整 體 反 應 時 間 是 包 含 著 反 應 時 間

（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與 動 作 時 間 （ M o v e m e n t  T i m e）（ 張 志 滿 ，

1 9 8 6； 林 燿 豐， 1 9 9 6）。而 動 作 時 間 係 指 從 開 始 反 應 到 完 成 動

作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  

    不 論 是 開 放 性 或 是 閉 鎖 性 的 運 動 ， 個 體 本 身 的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表 現 之 間，是 具 有 相 當 程 度 的 關 係。在 快 速 運 動 當 中，

從 刺 激 到 動 作 反 應 所 經 歷 之 時 間 是 非 常 短 暫 的 ， 這 階 段 的 時

間 通 常 是 以 毫 秒 來 計 算 ， 因 此 運 動 的 反 應 時 間 是 一 項 非 常 重

要 的 決 定 因 素（ 陳 俊 汕， 1 9 9 5）。然 而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的 因 素 眾

多 ， 除 了 本 身 遺 傳 因 素 之 外 ， 刺 激 的 類 型 、 強 度 、 刺 激 的 前

期 時 間 之 長 短 、 獲 悉 結 果 、 經 過 訓 練 或 是 練 習 以 及 動 作 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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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特 殊 性 等 因 素 ， 皆 會 影 響 到 個 體 的 反 應 時 間 （ 周 文 祥 ，

1 9 9 2）。 而 單 純 的 反 應 時 間， 是 能 經 由 訓 練 後，來 縮 短 前 期 運

動 時 間 ， 由 此 可 知 ， 運 動 員 的 反 應 時 間 會 較 快 ， 大 都 是 因 為

訓 練 後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 Te i c h n e r ,  1 9 5 4）。 同 時 ， 無 論 是 任 何

形 式 的 運 動 ， 運 動 員 對 於 訊 息 處 理 能 力 與 快 速 動 作 反 應 ， 其

時 間 的 快 慢 ， 將 會 影 響 到 運 動 員 的 成 就 與 比 賽 之 結 果 （ 周 文

祥 ， 1 9 9 2； 洪 聰 敏 ， 2 0 0 0）。  

大 部 分 的 研 究 均 指 出 ， 運 動 員 的 反 應 時 間 通 常 會 優 於 一

般 非 運 動 員 。 根 據 K e l l e r（ 1 9 4 2） 的 研 究 發 現 到 ， 運 動 員 的

全 身 反 應 動 作 較 非 運 動 員 來 得 較 佳 ； 並 且 不 同 運 動 項 目 的 運

動 員 ， 其 全 身 反 應 時 間 皆 比 非 運 動 員 佳 ； 在 不 同 運 動 項 目 的

運 動 員 方 面 ， 彼 此 間 的 反 應 時 間 皆 具 有 正 相 關 之 存 在 ， 而 依

其 運 動 項 目 不 同，其 動 作 快 慢 也 會 有 所 差 異。而 K n a p p（ 1 9 6 1）

針 對 高 水 準 羽 球 選 手 與 一 般 的 研 究 生 來 做 反 應 時 間 的 比 較 研

究 ， 並 分 別 測 驗 其 對 視 覺 刺 激 所 產 生 的 反 應 能 力 ， 發 現 優 秀

羽 球 選 手 的 反 應 時 間 較 一 般 研 究 生 來 得 快。在 周 文 祥（ 1 9 9 2）

的 研 究 裡 也 指 出 ， 在 測 量 不 同 運 動 項 目 的 運 動 員 以 及 非 運 動

員 之 聽 覺 與 視 覺 的 全 身 反 應 時 間 之 後 ， 發 現 田 徑 、 籃 球 、 排

球 等 三 項 運 動 項 目 之 運 動 員 ， 其 視 覺 反 應 時 間 皆 比 非 運 動 員

佳 ； 在 聽 覺 全 身 反 應 時 間 方 面 ， 不 論 是 三 種 項 目 彼 此 之 間 或

是 與 非 運 動 員 之 間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田 徑 與 籃 球 運 動 員 及

非 運 動 員 的 視 覺 全 身 反 應 時 間 ， 皆 比 聽 覺 全 身 反 應 時 間 佳 ，

但 排 球 運 動 員 的 視 覺 與 聽 覺 全 身 反 應 未 具 有 顯 著 差 異 存 在 ；

三 種 項 目 之 運 動 員 與 非 運 動 員 相 比 ， 其 視 覺 與 聽 覺 全 身 反 應

時 間 皆 顯 得 較 佳 。 E r d i ,  D u r u s o y  &  A c a r（ 1 9 9 1） 針 對 有 持 續

維 持 訓 練 的 桌 球 運 動 員 與 無 從 事 訓 練 者 進 行 研 究 ， 並 以 視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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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聽 覺 反 應 時 間 來 測 試 受 試 對 象 ， 結 果 發 現 有 維 持 規 律 訓 練

的 桌 球 運 動 員 ， 其 視 覺 與 聽 覺 反 應 時 間 皆 比 無 訓 練 者 佳 。  

    綜 合 以 上 探 討 ， 反 應 時 間 對 運 動 表 現 確 實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程 度 ， 而 運 動 員 的 反 應 時 間 顯 然 會 優 於 非 運 動 員 ， 也 因 此 造

就 其 技 能 表 現 較 為 優 異 ， 所 以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表 現 應 是 呈 現

正 面 的 發 展 。 且 較 多 的 文 獻 均 支 持 ， 持 續 的 保 持 身 體 活 動 或

者 經 過 訓 練 之 後 ， 反 應 時 間 會 有 改 善 的 趨 勢 。 在 競 技 運 動 方

面 ， 選 手 在 重 複 練 習 該 項 技 能 之 後 ， 能 縮 短 其 反 應 歷 程 ， 像

是 各 項 球 類 運 動 基 本 動 作 的 練 習 ， 除 了 可 縮 短 對 此 動 作 的 反

應 時 間 以 外 ， 亦 可 增 加 此 動 作 之 穩 定 性 （ 林 燿 豐 ， 1 9 9 6 、

1 9 9 7）。而 不 同 項 目 的 運 動 選 手，其 反 應 時 間 的 程 度 也 有 所 不

同 ， 這 是 因 為 平 時 所 接 受 的 不 同 運 動 型 態 訓 練 所 致 。  

    排 球 運 動 之 運 動 型 態 是 屬 於 快 速 球 類 運 動 ， 因 此 較 偏 重

視 覺 方 面 的 反 應 。 若 以 排 球 運 動 中 的 接 發 球 型 態 來 說 ， 接 發

球 方 會 受 對 方 發 球 動 作 形 態 以 及 球 體 在 空 中 的 變 化 與 飛 行 方

向 等 因 素 ， 影 響 到 接 發 球 的 因 應 決 策 。 在 這 當 中 ， 反 應 時 間

裡 的 視 覺 反 應 佔 有 一 定 程 度 的 影 響 ， 也 就 是 辨 別 來 球 的 能

力 ， 能 在 短 時 間 辨 識 球 體 在 空 中 的 位 置 變 化 ， 並 做 好 接 球 的

因 應 動 作。邱 宜 均（ 1 9 8 2）指 出，當 接 球 者 在 面 對 接 發 球 時 ，

在 發 球 者 擊 球 當 時 並 不 能 立 即 做 出 反 應 ， 而 是 必 須 等 球 體 在

空 中 飛 行 一 段 距 離 時 ， 判 斷 出 來 球 飛 行 方 向 之 後 ， 才 能 採 取

適 當 的 動 作 反 應 。 因 此 若 是 能 改 善 接 發 球 者 對 於 來 球 變 化 的

反 應 ， 縮 短 其 反 應 時 間 ， 應 就 有 較 充 裕 的 時 間 來 做 接 發 球 的

決 策 ， 進 而 提 升 接 發 球 的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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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運 動 視 覺 相 關 之 探 討  

    運 動 視 覺 之 觀 念 最 早 起 源 於 美 國 ， 在 當 時 爲 了 能 與 世 界

各 體 育 強 國 競 爭 ， 相 關 的 研 究 人 員 不 斷 的 針 對 運 動 視 覺 研 發

出 新 的 訓 練 方 式 。 而 運 動 視 覺 （ S p o r t s  Vi s i o n ） 是 指 人 類 在

運 動 時 之 視 力 ， 也 就 是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觀 看 之 能 力 ， 這 樣 的 能

力 對 於 運 動 員 來 說 ，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美 國 爲 了 研 究 運 動 和 眼

睛 機 能 的 關 係，其 美 國 視 力 檢 定 師 協 會（ A m e r i c a n  O p t o m e t r i c  

A s s o c i a t i o n  [ A O A ]） 在 19 7 8 年 設 置 了 運 動 視 覺 部 門 （ S p o r t s  

Vi s i o n  S e c t i o n  [ S V S ]）， 在 19 8 4 年 又 相 繼 的 成 立 N a t i o n a l  

A c a d e m y  o f  S p o r t s  Vi s i o n 之 教 育 組 織 。 在 19 8 6 年 美 國 奧 運

代 表 隊 開 始 針 對 運 動 視 覺 實 施 測 試 ， 並 且 將 此 觀 念 應 用 至 美

國 所 有 奧 運 參 賽 項 目 之 強 化 計 畫 中 。 而 位 於 亞 洲 的 日 本 ， 也

於 1 9 8 6 年 開 始 著 手 設 置 運 動 視 覺 中 心，並 對 於 運 動 員 之 視 覺

能 力 加 以 調 查 與 研 究 ， 於 1 9 8 8 年 正 式 的 成 立 運 動 視 覺 研 究

會 ， 專 門 研 究 與 運 動 有 關 的 運 動 視 覺 與 視 覺 訓 練 。  

    運 動 視 覺 包 括 了 以 下 幾 項 能 力 ， 分 別 為 ： 靜 止 視 力 、 動

體 視 力 、 視 覺 反 應 時 間 、 眼 手 或 眼 腳 之 協 調 性 、 深 度 知 覺 、

視 覺 集 中 力 、 眼 球 運 動 、 周 邊 視 野 、 視 覺 化 能 力 、 焦 點 調 節 /

輻 湊 、 對 比 感 度 、 光 感 度 等（ 林 明 聲 ， 1 9 9 9）。 其 中 與 排 球 接

發 球 較 具 相 關 之 運 動 視 覺 為 以 下 幾 項（ 林 明 聲， 1 9 9 9；劉 強 、

鍾 宇 政 、 張 德 照 ， 2 0 0 0； 劉 強 、 王 翔 星 、 劉 雅 甄 ， 2 0 0 0； 劉

雅 甄 ， 2 0 0 3）：  

一 、 動 體 視 力 ： 動 體 視 力 是 指 可 以 正 確 辨 識 物 體 移 動 方 向 位

置 之 能 力 ， 可 分 為 兩 種 類 型 ： 1 .辨 識 目 標 物 朝 向 觀 察 者

本 身 前 後 移 動 之 型 態，此 種 動 體 視 覺 稱 為 K i n e t i c  Vi s u a l  

A c u i t y， 簡 稱 為 K VA； 如 排 球 選 手 在 接 球 時 ， 判 斷 對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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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球 時 所 發 出 之 正 面 來 球 。 2 .辨 識 目 標 物 橫 跨 眼 前 之 移

動 型 態 ， 意 即 目 標 物 是 呈 現 左 右 橫 向 之 移 動 ， 此 類 型 稱

為 稱 為 D y n a m i c  Vi s u a l  A c u i t y， 簡 稱 D VA； 如 排 球 選 手

在 面 對 對 方 攻 擊 時 ， 觀 察 對 方 舉 球 員 將 球 舉 出 之 方 向 ，

判 斷 球 體 左 右 移 動 之 能 力 。  

二 、 視 覺 反 應 時 間 ： 指 能 瞬 間 辨 識 很 多 物 體 之 能 力 。 例 如 排

球 攻 擊 手 做 出 一 強 勁 之 扣 球 ， 防 守 方 能 及 時 反 應 並 予 以

接 起 ， 或 是 在 接 發 球 時 ， 接 發 球 者 在 發 現 所 發 出 的 球 是

呈 現 側 旋 或 是 漂 浮 型 態 時 ， 能 迅 速 反 應 並 且 修 正 其 位 置

與 姿 勢 所 需 之 視 覺 能 力 。  

三 、 視 覺 集 中 力 ： 能 將 視 覺 集 中 於 一 點 之 能 力 ， 意 即 全 神 貫

注 ， 此 是 將 運 動 視 覺 全 面 提 升 於 最 大 程 度 之 能 力 。 如 接

發 球 者 能 將 視 覺 完 全 集 中 於 球 體 在 空 中 變 化 之 能 力 。  

四 、 眼 手 或 眼 腳 之 協 調 性 ： 此 為 眼 睛 神 經 傳 導 之 生 理 反 射 ，

並 且 快 速 反 應 在 身 體 動 作 上 之 能 力 。 例 如 接 發 球 者 在 接

球 的 瞬 間 ， 觀 看 球 體 最 後 變 化 之 位 置 ， 並 且 能 調 整 身 體

位 置 （ 眼 腳 協 調 能 力 ） 與 最 後 手 部 接 球 動 作 （ 眼 手 協 調

能 力 ） 之 能 力 。  

    在 運 動 視 覺 與 競 技 運 動 的 相 關 研 究 裡 ， 發 現 到 不 同 的 運

動 項 目 ， 其 運 動 視 覺 能 力 也 會 有 所 不 同 （ S h e r m a n ,  1 9 8 1 ）。

而 不 同 技 能 水 準 之 運 動 員 ， 其 運 動 視 覺 之 水 準 也 會 有 所 不 同

（ 石 垣 尚 男，1 9 9 6；鍾 瓊 瑤，1 9 9 8）。在 球 類 項 目 方 面，S h e r m a n

（ 1 9 8 3） 指 出 球 員 需 要 較 快 的 視 覺 反 應 來 觀 看 球 體 之 移 動 。

S a n d e r s o n（ 1 9 8 1）在 其 研 究 裡 也 發 現 ， 與 接 球 有 關 的 技 術 動

作 是 與 動 體 視 力 有 顯 著 相 關 之 存 在 。 內 藤 貴 雄 （ 1 9 9 5） 針 對

棒 球 運 動 中 的 視 覺 也 指 出 ， 影 響 訊 息 接 收 的 一 項 重 要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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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 是 其 視 覺 ， 除 了 會 直 接 影 響 到 運 動 員 的 反 應 時 間 之 外 ， 同

時 也 會 間 接 影 響 到 其 技 能 表 現 。 而 運 動 員 若 是 經 過 正 確 且 適

當 的 訓 練 之 後 ， 可 增 進 其 運 動 視 覺 之 能 力 （ A O A ,  1 9 8 2 ;  K o p ,  

1 9 9 9）。 R o u s e ,  D e L a n d ,  C h r i s t i a n  &  H a w l e y（ 1 9 8 8） 針 對 大

學 棒 球 選 手 與 一 般 大 學 生 實 施 動 體 視 力 之 研 究 ， 其 結 果 發 現

大 學 棒 球 選 手 之 動 體 視 力 與 一 般 大 學 學 生 之 間 確 實 具 有 顯 著

的 差 異 存 在 。 M a e d a  &  Ts u r u h a r a（ 1 9 9 8） 爲 探 討 動 體 視 力 對

棒 球 運 動 員 之 影 響 ， 以 不 同 層 次 的 棒 球 運 動 員 作 為 研 究 對

象，其 中 包 括 中 學、高 中、社 會 組 的 野 手 與 投 手 等 三 種 層 次 ，

安 排 為 期 1 0 週 之 超 快 速 打 擊 訓 練，在 其 結 果 中 發 現，中 學 與

高 中 等 兩 層 次 的 運 動 員 經 訓 練 後 ， 在 動 體 視 力 和 動 、 靜 體 視

力 之 間 的 比 較 皆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 中 學 、 高 中 與 社 會 組 野 手 之

運 動 員 ， 在 經 超 快 速 球 的 打 擊 訓 練 之 後 ， 其 短 打 成 功 率 經 測

試 後 均 達 顯 著 差 異 。  

    綜 合 以 上 探 討 可 得 知 ， 不 同 運 動 項 目 的 運 動 視 覺 能 力 會

有 所 不 同 ， 其 所 注 重 之 運 動 視 覺 項 目 也 會 因 其 運 動 類 型 不 同

而 有 所 差 異 ， 其 中 動 體 視 力 （ K VA ） 與 排 球 接 發 球 動 作 形 態

較 為 相 關 。 在 快 速 球 類 運 動 當 中 ， 運 動 視 覺 的 優 劣 對 於 運 動

表 現 有 其 重 要 影 響 地 位 ， 而 經 過 適 當 的 訓 練 方 式 可 提 升 運 動

視 覺 能 力 。 不 同 類 型 之 運 動 視 覺 ， 其 所 適 合 的 訓 練 方 式 也 會

有 所 不 同 ， 在 排 球 接 發 球 動 作 型 態 中 ， 所 注 重 之 運 動 視 覺 項

目 為 動 體 視 力 、 視 覺 反 應 時 間 、 視 覺 集 中 力 以 及 眼 手 或 眼 腳

之 協 調 性 等 能 力 。 因 此 若 能 了 解 這 幾 項 運 動 視 覺 的 訓 練 方

式 ， 並 且 融 入 排 球 接 發 球 訓 練 當 中 ， 理 應 可 增 加 排 球 選 手 在

這 各 方 面 運 動 視 覺 之 能 力 ， 在 改 善 接 球 者 因 應 來 球 之 動 作 反

應 之 後 ， 應 可 提 升 接 發 球 到 位 之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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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視 覺 相 關 訓 練 方 式 之 探 討  

    在 現 今 發 球 威 力 與 速 度 皆 已 有 所 提 升 之 趨 勢 下 ， 選 手 相

對 的 也 必 須 提 升 接 快 速 來 球 之 能 力 。 由 先 前 探 討 裡 可 得 知 ，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視 覺 在 經 過 適 當 的 訓 練 方 式 之 後 ， 確 實 可 以

提 升 其 能 力 ， 而 有 關 於 訓 練 的 方 式 或 是 強 度 ， 皆 要 依 其 運 動

特 性 的 不 同 而 有 所 選 擇 。 劉 雅 甄 （ 2 0 0 3） 指 出 ， 可 安 排 速 度

較 快 的 專 項 訓 練 ， 讓 運 動 員 接 速 度 更 快 的 發 球 或 是 投 球 ， 以

培 養 運 動 員 適 應 觀 看 更 快 的 球 體，進 而 提 升 動 體 視 力 之 能 力。 

    在 排 球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研 究 中 ， 方 黃 裕 、 羅 仲 仁 （ 1 9 9 6）

以 在 發 球 方 3M 攻 擊 線 之 位 置 ， 實 施 發 球 動 作 來 從 事 接 發 球

訓 練，並 以 我 國 國 家 青 年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1 0 名 球 員 作 為 主 要

研 究 對 象，經 1 2 天 的 訓 練 之 後，結 果 發 現 接 發 球 能 力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 此 訓 練 方 式 是 藉 由 縮 短 接 發 球 距 離 ， 讓 選 手 以 較 短

之 接 發 球 因 應 時 間 來 從 事 訓 練 。 而 在 類 似 排 球 接 發 球 型 態 的

訓 練 方 式 研 究 當 中 ， 如 先 前 提 到 M a e d a  &  Ts u r u h a r a（ 1 9 9 8）

的 研 究 ， 是 以 超 快 速 球 的 方 式 來 訓 練 棒 球 選 手 打 擊 的 能 力 ，

此 方 式 對 於 各 個 層 級 的 棒 球 選 手 ， 皆 能 有 效 的 增 加 其 動 體 視

力 之 能 力 ， 以 及 提 升 打 擊 或 是 選 球 之 能 力 。  

有 關 視 覺 反 應 時 間 的 訓 練 方 式 方 面 ， 蔡 崇 濱 （ 1 9 9 6） 在

「 排 球 選 手 的 運 動 視 覺 機 能 訓 練 」一 文 中，以 及 林 明 聲（ 1 9 9 9）

在 「 運 動 視 覺 訓 練 法 」 裏 皆 提 出 以 下 之 訓 練 方 式 ： 接 球 者 以

面 對 掩 體 或 是 檔 版 的 型 態 ， 還 擊 從 遮 蔽 物 後 方 所 送 出 之 球 的

方 式 來 從 事 練 習 。 在 此 種 情 境 當 中 ， 接 球 者 由 於 無 法 預 測 來

球 之 速 度 與 位 置 ， 因 此 必 須 專 注 於 球 體 出 現 的 時 機 ， 並 且 純

粹 的 使 用 個 人 反 應 能 力 來 應 付 來 球 ， 其 中 包 括 視 覺 反 應 時 間

與 整 體 反 應 時 間 之 能 力 。 而 有 關 眼 與 手 腳 協 調 的 訓 練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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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以 下 幾 種 方 式 ：  

一 、 以 兩 人 一 組 的 型 態 ， 一 人 面 向 牆 壁 ， 另 一 人 在 其 後 方 ，

在 後 方 的 人 將 球 擲 向  牆 壁 使 其 反 彈，在 前 方 的 人 則 需 迅

速 判 斷 ， 並 且 移 動 來 還 擊 牆 壁 所 彈 回 的 球 。  

二 、 將 球 擲 向 圓 柱 或 不 規 則 型 態 的 牆 壁 、 地 面 ， 然 後 迅 速 的

判 斷 反 彈 的 球 並 接 取 或 是 還 擊 來 球 。  

三 、 將 非 圓 形 的 球 ， 如 六 角 球 、 橄 欖 球 等 ， 在 擲 向 地 面 後 ，

儘 快 判 斷 反 彈 的 球 並 將 之 接 取 。  

    此 三 種 方 式 之 練 習 ， 皆 是 需 要 在 極 短 時 間 內 將 球 接 取 ，

而 接 球 者 所 面 對 的 來 球 是 屬 於 不 可 預 測 性 的 ， 因 為 球 體 在 反

彈 後 是 呈 現 不 規 則 的 飛 行 ， 除 了 必 須 立 即 判 斷 球 體 位 置 以

外 ， 尚 需 稍 微 調 整 身 體 位 置 並 且 以 手 將 球 還 擊 或 接 取 。  

    綜 合 以 上 之 訓 練 方 式 與 相 關 研 究 ， 發 現 到 皆 有 共 同 之 特

性 ， 也 就 是 要 讓 接 球 者 或 打 擊 者 能 以 較 短 之 反 應 時 間 來 從 事

練 習 ， 此 皆 是 需 要 在 極 短 的 時 間 內 ， 立 即 判 斷 球 的 變 化 ， 並

以 手 將 來 球 做 出 接 或 是 還 擊 之 動 作 。 如 此 的 動 作 型 態 與 排 球

運 動 的 防 守 型 態 十 分 接 近 ， 同 時 也 與 接 發 球 的 型 態 相 近 。 其

中 在 視 覺 反 應 訓 練 與 眼 、 手 協 調 的 訓 練 方 式 當 中 ， 具 有 另 一

項 特 點 ： 接 球 者 皆 是 在 去 除 前 線 索 的 預 測 因 素 下 ， 只 能 純 粹

以 極 短 的 視 覺 線 索 與 反 應 時 間 來 接 球 。 經 過 此 類 型 的 練 習 方

式 ， 接 發 球 者 的 視 覺 反 應 時 間 與 眼 手 、 眼 腳 協 調 能 力 在 有 所

提 升 之 後 ， 應 可 增 加 對 快 速 來 球 或 是 變 化 來 球 的 反 應 能 力 ，

進 而 提 升 其 接 球 效 果 。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之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之 練 習 方 式 ， 乃

是 綜 合 以 上 之 訓 練 方 法 ， 在 保 有 其 原 始 概 念 之 本 質 下 ， 加 以

修 改 成 較 符 合 實 際 接 發 球 之 型 態 ， 最 終 形 成 專 項 接 發 球 訓 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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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 此 訓 練 方 式 之 概 念 ， 是 將 球 網 以 深 色 布 加 以 遮 蔽 ， 接

球 者 在 看 不 到 對 方 發 球 者 的 動 作 下 ， 只 能 在 球 剛 越 過 網 高

時 ， 即 時 以 極 短 的 視 覺 線 索 來 判 斷 來 球 ， 並 做 出 適 當 的 接 發

球 動 作 ， 將 球 接 至 目 標 。  

此 訓 練 方 式 之 模 式 與 前 述 之 運 動 視 覺 訓 練 概 念 相 似 ， 接

球 者 在 一 般 接 發 球 型 態 時 ， 視 覺 接 觸 球 的 位 置 與 時 間 處 於 整

體 時 間 ， 包 括 發 球 者 動 作 以 及 球 從 離 手 一 直 到 完 成 接 球 動 作

之 時 間 ； 而 使 用 遮 蔽 球 網 來 做 接 發 球 動 作 時 ， 接 發 球 者 無 法

看 到 發 球 者 之 動 作 以 及 球 體 離 手 之 前 期 時 間 ， 接 球 者 僅 能 以

較 短 之 反 應 時 間 來 完 成 接 球 動 作 。  

本 研 究 之 接 發 球 訓 練 方 式 ， 試 以 在 縮 短 視 覺 前 線 索 接 觸

時 間 的 條 件 以 及 排 除 預 測 因 素 下 ， 純 粹 只 練 習 個 體 對 來 球 的

反 應 能 力 ， 這 當 中 同 時 也 包 含 動 體 視 力（ K VA ）、 手 眼 協 調 、

視 覺 反 應 與 視 覺 集 中 力 等 能 力 之 訓 練 。 在 施 行 接 發 球 過 程

中 ， 接 球 者 所 依 賴 的 前 線 索 僅 有 來 球 在 高 過 球 網 時 所 出 現 之

視 覺 前 期 線 索 ， 其 中 發 球 者 若 是 將 球 發 的 越 高 ， 視 覺 前 期 線

索 出 現 的 時 間 將 會 越 早 ， 則 接 球 者 準 備 與 做 動 作 的 時 間 就 會

越 多 ； 相 反 的 若 是 發 球 者 將 球 發 的 越 低 ， 也 就 是 球 體 沿 著 球

網 高 度 越 過 時 ， 相 對 的 視 覺 前 期 線 索 出 現 的 時 間 也 就 會 慢 ，

則 接 球 者 準 備 與 做 動 作 的 時 間 將 會 越 少 。 因 此 若 要 使 訓 練 較

有 效 果 ， 應 注 意 發 球 的 質 ， 如 此 較 符 合 訓 練 設 計 之 原 意 ， 也

才 能 達 到 達 到 訓 練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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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結 語  

綜 合 本 章 探 討 ， 列 出 以 下 幾 點 作 為 本 章 結 語 ：  

一 、 接 發 球 在 規 則 改 變 後 確 實 有 其 重 要 性 之 存 在 ， 在 強 力 發

球 的 發 展 趨 勢 下 ， 同 時 也 應 重 視 接 發 球 能 力 之 提 升 。  

二 、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視 覺 對 於 運 動 表 現 有 其 影 響 能 力 存 在 ，

而 不 同 運 動 所 注 重 的 運 動 視 覺 有 所 不 同 ， 排 球 接 發 球 型

態 較 著 重 動 體 視 力 、 視 覺 反 應 時 間 、 視 覺 專 注 力 與 眼 手

或 眼 腳 之 協 調 性 等 方 面 之 運 動 視 覺 能 力 。  

三 、 經 由 適 當 的 練 習 方 式 可 改 善 運 動 員 的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視

覺 之 能 力 。  

四 、 結 合 反 應 時 間 以 及 運 動 視 覺 各 項 訓 練 方 式 ， 提 出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之 排 球 專 項 接 發 球 訓 練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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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參 章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十 八 名 選 手

作 為 實 驗 受 試 對 象 ， 其 平 均 身 高 為 1 8 4 ± 6 . 3 2 c m 、 體 重 為

7 7 ± 6 . 6 3 k g、 年 齡 為 2 2 ± 4 . 7 6 y r s、 球 齡 為 8 ± 2 . 8 8 y r s。 以 分 層

隨 機 取 樣 法 （ S t r a t i f i e d  S a m p l i n g）， 依 球 員 特 性 （ 攻 擊 手 、

舉 球 員 以 及 自 由 球 員 ） 區 分 成 三 組 ； 即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六 名（ 三 名 主 攻 手 、 二 名 快 攻 手 、 一 名 自 由 球 員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六 名（ 三 名 主 攻 手 、 二 名 快 攻 手 、 一 名 自 由 球 員 ）、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六 名 （ 三 名 主 攻 手 、 二 名 快 攻 手 、 一 名 自 由

球 員 ）。 基 本 資 料 如 表 3 - 1 所 示 ：  

 

表 3 - 1： 研 究 對 象 基 本 資 料  

 個 數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身 高 （ c m） 1 8 1 7 2 1 9 7 1 8 4  6 . 3 2

體 重 （ k g）  1 8 6 7 9 0 7 7  6 . 6 3

年 齡 （ y r s） 1 8 1 8 2 5 2 2  4 . 7 6

球 齡 （ y r s） 1 8 3 1 2 8  2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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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節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一 、 接 發 球 到 位 能 力 之 評 量  

（ 一 ） 測 驗 日 期 ：  

    1 .前 測 時 間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八 月 十 四 日 。  

    2 .第 一 階 段 評 量 時 間（ 二 週 後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  

    3 .第 二 階 段 評 量 時 間（ 四 週 後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九 月

十 一 日 。  

    4 .第 三 階 段 評 量 時 間（ 六 週 後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  

（ 二 ） 測 驗 地 點 ：  

      為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館 內 之 標 準 排 球 場 。  

 

二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一 ） 訓 練 日 期 ：  

正 式 實 驗 訓 練 時 間 之 安 排 ， 從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八 月

十 四 日 起 至 九 十 三 年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止 ， 為 期 共 六 週 之 訓 練

時 間 。  

（ 二 ） 實 施 訓 練 地 點 ：  

實 施 訓 練 之 地 點 為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室 內 體 育 館 與 室

外 排 球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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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儀 器 與 設 備  

一 、 訓 練 及 評 量 用 球 ：  

採 用 M I K A S A 國 際 比 賽 標 準 三 色 用 球 ， 型 號 為

M V P - 2 0 0 ， 球 體 內 部 氣 壓 為 0 . 3 0 0 - 0 . 3 2 5 公 斤 /平 方 公 分

（ 4 . 2 6 - 4 . 6 1  p s i）。  

 

二 、 排 球 發 球 機 ：  

廠 牌 ： TAT E N T  P. F U L S E R； 型 號 ： V M - H。 如 圖 3 - 1、

3 - 2 所 示 ：  

 

 

 

 

 

 

 

 

 

 

    圖 3 - 1： 發 球 機 正 面 圖    圖 3 - 2： 發 球 機 側 面 圖  

 

三 、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  

根 據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後 ， 設 計 安 排 出 四 種 成 功 接 發 球 範

圍， 並 製 成 問 卷（ 如 附 錄 一 ）， 經 國 內 十 二 位 排 球 專 家 學 者

（ 如 附 錄 二 ） 進 行 評 選 之 後 ， 將 問 卷 結 果 以 肯 德 爾 和 諧 係

數（ t h e  K e n d a l l  c o e f f i c i e n t  o f  c o n c o r d a n c e）進 行 評 量 者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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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信 度 分 析 ， 分 析 結 果 W＝ 0 . 8 3 達 顯 著 水 準 ， 此 表 示 十 二

位 專 家 學 者 對 於 成 功 接 發 球 範 圍 有 顯 著 的 一 致 性 看 法 。 經

過 諸 位 專 家 學 者 之 評 選 與 建 議 ， 以 及 參 考 相 關 文 獻 之 後 ，

定 義 出 以 下 三 個 接 發 球 範 圍 （ 如 圖 3 - 3 所 示 ）：  

1 .最 佳 到 位 之 接 發 球 範 圍 ：  

接 發 球 之 落 點 在 距 離 舉 球 員 前、左、後 側 位 置 0 . 5  M

以 內； 高 度 在 舉 球 員 肩 關 節 以 上 至 網 高（ 2 4 3 c m）以 內 。 

2 .一 般 到 位 之 接 發 球 範 圍 ：  

接 發 球 的 落 點 在 距 離 舉 球 員 前 、 左 、 後 側 位 置 1 M

以 內； 高 度 在 舉 球 員 的 肩 關 節 以 上 網 高（ 2 4 3 c m）以 內 。 

3 .可 接 受 到 位 之 接 發 球 範 圍 ：  

接 發 球 的 落 點 在 攻 擊 線（ 3 M）至 一 般 到 位 之 接 發 球

範 圍 間 的 區 域 之 內 。  

 

 

 

 

 

 

 

 

 

圖 3 - 3： 接 發 球 範 圍 平 面 圖  

 

本 研 究 依 此 範 圍 ， 將 最 佳 到 位 之 接 發 球 範 圍 定 義 為 第 一

區 域 ； 一 般 到 位 之 接 發 球 範 圍 定 義 為 第 二 區 域 ； 可 接 受 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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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接 發 球 範 圍 定 義 為 第 三 區 域 。 並 參 考 方 黃 裕 （ 1 9 9 7） 早 期

針 對 接 發 球 評 定 方 法 之 研 究 ， 依 上 述 範 圍 製 成 一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 其 外 框 寬 度 為 2 0 0  c m； 長 度 為 3 0 0  c m； 高 度 為 1 6 0  c m、

2 4 3  c m 之 梯 型 框 架 。 如 圖 3 - 4、 3 - 5 所 示 ：  

 

 

 

 

 

 

 

 

圖 3 - 4：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平 面 圖  

 

 

 

 

 

 

 

 

 

 

 

                   

圖 3 - 5：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實 景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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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遮 蔽 球 網 用 布 ：  

因 本 研 究 旨 在 針 對 排 球 場 以 五 號 位 為 主 半 場 之 直 線 球

訓 練 成 效 ， 故 設 計 成 2 4 3 c m  ×  4 5 0 c m 之 方 形 深 色 布 ， 材 質

為 深 綠 色 之 帆 布 。 如 圖 3 - 6、 3 - 7 所 示 ：  

 

 

 

 

 

 

 

 

 

 

圖 3 - 6： 遮 蔽 球 網 用 布 平 面 圖  

 

 

 

 

 

 

 

 

 

 

圖 3 - 7： 遮 蔽 球 網 用 布 實 景 圖  

2 4 3  c m  

4 5 0  c m  



 - 29 -

五 、 照 度 計 ：  

      廠 牌 ： 泰 仕 （ T E S）； 型 號 ： T E S - 1 3 3 0 A。 如 圖 3 - 8 所

示 ：  

 

 

 

 

 

 

 

 

圖 3 - 8： 照 度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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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實 驗 步 驟  

首 先 蒐 集 相 關 資 料， 編 定「 成 功 接 發 球 範 圍 之 問 卷 」，經

國 內 十 二 位 排 球 專 家 學 者 針 對 此 問 卷 進 行 評 選 ， 訂 定 出 接 發

球 範 圍 並 製 成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 編 定 「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評 分

標 準 問 卷 」，經 先 前 諸 位 排 球 專 家 學 者 進 行 評 選，訂 定 出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評 分 標 準 。  

實 驗 開 始 先 針 對 阻 斷 式 訓 練 組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以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之 受 試 對 象 實 施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前 測 ， 在

測 完 各 組 接 發 球 能 力 起 始 水 準 之 後 ， 開 始 對 阻 斷 式 訓 練 組 之

六 名 受 試 對 象 實 施 為 期 六 週 之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一 般 訓 練

組 之 受 試 對 象 則 維 持 球 隊 正 常 之 接 發 球 訓 練 ， 無 訓 練 組 六 名

受 試 對 象 則 依 照 原 屬 球 隊 之 正 常 訓 練 ， 但 不 得 參 與 球 隊 安 排

之 接 發 球 訓 練 課 程 。  

在 開 始 實 施 實 驗 操 弄 之 後 ， 分 別 於 第 二 、 四 、 六 週 做 第

一 、 第 二 、 第 三 等 階 段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 以 觀 察 各 組 接 發

球 能 力 變 化 情 形 。 最 後 將 所 蒐 集 之 資 料 進 行 分 析 。 整 體 實 驗

步 驟 如 實 驗 流 程 圖 （ 圖 3 - 9） 所 示 ：  

 

 

 

 

 

 

 

 

 



 - 31 -

圖 3 - 9： 實 驗 流 程 圖  

分 層 隨 機 取 樣 法 （ S t r a t i f i e d  

R a n d o m  S a m p l i n g ）選 取 受 試 對 象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實 驗 操 弄  

蒐 集 紀 錄 資 料

取 得 三 組

實 驗 分 組  

第 一 階 段 評 量 （ 二

週 後 ）；第 二 階 段 評

量（ 四 週 後 ）； 第 三

階 段 評 量（ 六 週 後 ） 

將 所 測 得 之 資 料 進

行 統 計 分 析  

阻 斷 式 訓 練 組 實 施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一 般 訓 練 組 維 持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 無

訓 練 組 則 不 得 參 與 接

發 球 訓 練  

實 驗 前 測  

定 義 成 功 接 發 球 範 圍  

訂 定 本 研 究 之 接 發 球 範 圍  

請 排 球 專 家 進 行 評 選  

製 定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各 階 段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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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實 驗 方 法  

一 、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 一 ） 測 驗 方 法 ：  

1 .儀 器 ：  

（ 1） 排 球 發 球 機 ：  

廠 牌 ： TAT E N T  P. F U L S E R ,  m a d e  i n  j a p a n； 型 號 ：

V M - H。  

（ 2） 測 速 槍 ：  

名 稱 ： J U G S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p o r t s  R a d e r； 廠 牌 ： T H E  

J U G S  C O M PA N Y； 型 號 ： H T R C R - 1 K。  

   （ 3） 照 度 計 ：  

廠 牌 ： 泰 仕 （ T E S）； 型 號 ： T E S - 1 3 3 0 A。  

經 測 量 球 場 中 心 位 置 後 ， 照 度 為 1 1 5 0 ± 5 勒 克 斯（ l u x ）。 

  2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  

外 框 寬 度 為 2 0 0  c m； 長 度 為 3 0 0  c m； 高 度 為 1 6 0  

c m、 2 4 3  c m 之 梯 型 框 架 。  

3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區 ：  

因 為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測 量 排 球 選 手 接 直 線 球 之 能 力 ，

於 是 以 排 球 場 5 號 位 置 為 主 之 半 場 ， 將 1 8 m × 9 m 標 準 排

球 場 地 劃 分 成 1 8 m × 4 . 5 m 半 場 ， 作 為 本 研 究 「 接 發 球 測

驗 區 」。 如 圖 3 - 1 0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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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0：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區 平 面 圖  

 

4 .記 錄 方 式 ：  

因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訓 練 方 式 之 目 的 ， 在 於 提 升 排 球

運 動 員 之 接 發 球 「 到 位 」 能 力 ， 故 對 於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評 分 標 準 ， 應 具 有 「 鑑 別 度 」 之 必 要 。 為 求 研 究 之 客

觀 性 ， 並 排 除 主 觀 判 定 之 問 題 ， 故 設 計 一 「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評 分 標 準 」問 卷（ 如 附 錄 三 ），經 由 先 前 諸 位 排 球

專 家 學 者 進 行 評 選 ， 將 問 卷 結 果 以 肯 德 爾 和 諧 係 數（ t h e  

K e n d a l l  c o e f f i c i e n t  o f  c o n c o r d a n c e） 進 行 評 量 者 間 的 信

度 分 析 ， 分 析 結 果 W＝ 0 . 8 達 顯 著 水 準 ， 此 表 示 諸 位 排

球 專 家 學 者 對 於 評 分 標 準 有 顯 著 的 一 致 性 看 法 。 根 據 其

結 果 以 及 綜 合 專 家 學 者 之 建 議 ， 訂 定 出 評 分 標 準 為 5、

3、 2、 0。 計 分 規 則 如 下 所 示 ：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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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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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球

網

 

排

球

場

 

1 8  M  

 

 

 

 

4    3    2  
 

5    6    1  

4 . 5  M  4 . 5  M



 - 34 -

（ 1）當 發 球 機 發 出 的 球 觸 網、碰 觸 目 標 架 或 是 落 於 接 球

區 以 外 時 ， 該 次 的 接 發 球 數 不 予 計 算 。  

（ 2）當 受 試 者 將 球 接 至 目 標 架 之「 第 一 區 域 」框 內 或 是

碰 觸 第 一 區 域 框 架 上 緣 時 得 計 5 分 。  

（ 3）當 受 試 者 將 球 接 至 目 標 架 之「 第 二 區 域 」框 內 或 是

碰 觸 第 二 區 域 框 架 上 緣 時（ 不 包 括 第 一 區 域 之 上 緣

框 架 ） 得 計 3 分 。  

（ 4）當 受 試 者 將 球 接 至 目 標 架 之「 第 三 區 域 」框 內 或 是

碰 觸 第 三 區 域 框 架 上 緣 時（ 不 包 括 第 二 區 域 之 上 緣

框 架 ） 得 計 2 分 。  

（ 3）當 受 試 者 未 能 接 到 球 或 是 未 能 將 球 接 至 目 標 架 時 得

0 分 。  

（ 4）每 一 位 受 試 對 象 在 接 發 球 測 驗 區 接 受 30 球 之 測 驗。 

（ 5） 累 計 30 球 的 得 分 分 數 ， 即 為 準 確 性 接 發 球 到 位 能

力 評 量 之 得 分 。  

5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記 錄 表 ：  

綜 合 以 上 記 錄 方 式 ， 設 計 成 一 記 錄 表 ， 如 附 錄 四 所 示 。  

6 .方 法 ：  

（ 1） 發 球 機 之 設 定 ：  

高 度 設 為 21 5 公 分 ， 仰 角 設 為 20 度 ， 儀 器 轉 速 設

定 刻 度 為 10， 發 球 機 位 置 位 於 發 球 區 正 後 方 3 公 尺 ，

距 離 右 邊 端 線 2 . 2 5 公 尺 處 。 以 此 設 定 所 發 出 之 球 體 落

點，為 對 面 場 內 約 8 公 尺 處，總 飛 行 距 離 約 為 2 0 公 尺，

經 測 速 槍 測 量 結 果 ， 球 速 為 3 8 m p h  =  6 1 . 1 6 k m / h  =  

1 6 . 9 8 m / s。 此 設 定 較 接 近 一 般 肩 上 發 球 之 球 速 。  

（ 2）受 試 者 位 於 接 發 球 測 試 區，面 對 發 球 機 方 向 準 備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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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球 機 所 發 出 之 球 。  

（ 3）發 球 機 將 球 發 出 後，受 試 者 將 球 接 至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中 。  

（ 4）記 錄 得 分 越 高 者，接 發 球 能 力 越 佳，共 測 驗 三 十 球。 

7 .目 的 ： 利 用 發 球 機 所 發 出 之 球 ， 受 試 者 將 球 接 至 目 標 架

中 ， 以 判 斷 受 試 者 之 接 發 球 到 位 能 力 。  

8 .結 果：依 據 記 錄 方 式，累 計 三 十 球 所 得 之 分 數 作 為 成 績 。 

 

（ 二 ）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協 助 人 員 ：  

    1 .發 球 機 操 作 人 員 ：  

以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一 名 研 究

生 作 為 發 球 機 操 作 人 員 ， 該 名 研 究 生 已 預 先 瞭 解 發 球

機 之 各 項 設 定 ， 且 經 過 多 次 練 習 之 後 ， 對 於 發 球 機 之

操 作 已 相 當 熟 練 。  

    2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記 錄 人 員 ：  

以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一 名 研 究

生 作 為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記 錄 人 員 ， 該 記 錄 人 員 在 事 先

已 經 過 數 次 練 習 記 錄 ， 對 於 記 錄 規 則 已 相 當 熟 練 。  

 

（ 三 ）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場 地 佈 置 ： 如 圖 3 - 1 1、 3 - 1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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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1：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佈 置 平 面 圖  

 

 

 

 

 

 

 

 

 

 

 

圖 3 - 1 2：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實 景 圖  

為 發 球 機 ， ○R 為 接 發 球 者 ，    為 目 標 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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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之 訓 練 方 式  

（ 一 ） 訓 練 方 法 ：  

    1 .器 材 ： 遮 蔽 球 網 用 布 。 因 本 研 究 旨 在 針 對 五 號 位 接 直

線 球 之 訓 練 成 效 ， 故 設 計 成 2 4 3 c m  ×  4 5 0 c m 之

方 形 深 色 布 ， 材 質 為 深 綠 色 之 帆 布 。  

    2 .目 的 ： 以 深 色 布 將 球 網 遮 蔽 ， 作 為 訓 練 接 發 球 能 力 之  

手 段 。  

    3 .方 法 ：  

（ 1）排 除「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實 驗 組 之 受 試 對 象 ， 以

其 餘 組 別 之 受 試 對 象 與 原 屬 代 表 隊 球 員 作 為 本 實

驗 之 發 球 方，位 於 排 球 場 一 號 位 後 方 之 發 球 區 做 發

球 動 作 。  

（ 2）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之 受 試 對 象 位 於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區 ，

面 對 遮 蔽 之 球 網 準 備 接 對 方 發 球 者 所 發 出 之 來 球。 

（ 3）當 看 到 來 球 時， 以 排 球 傳 球 動 作（ 包 括 高 手 與 低 手

傳 球 ） 將 球 接 至 預 設 接 發 球 目 標 人 員 之 處 。  

    （ 4）每 週 至 少 訓 練 六 次，每 次 練 習 以 六 球 為 一 循 環，需

做 十 循 環 ， 以 達 到 六 十 球 之 訓 練 量 。  

 

（ 二 ） 訓 練 場 地 佈 置 ： 如 圖 3 - 1 3、 3 - 1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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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3：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之 佈 置 平 面 圖  

 

 

 

 

 

 

 

 

 

 

 

 

圖 3 - 1 4：「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實 景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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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節   資 料 處 理  

本 研 究 透 過 實 驗 操 弄 後，將 原 始 資 料 輸 入 P C 個 人 電 腦，

利 用 S P S S  1 0 . 0  F o r  W i n d o w s 統 計 軟 體 進 行 統 計 分 析 ，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 One-way ANOVA）， 檢 驗 阻 斷 式 訓

練 組 、 一 般 訓 練 組 與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三 組 間 ， 在 前 測 以 及 各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 第 二 階 段 、 第 三 階 段 ）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成

績 之 差 異 情 形 。  

本 研 究 之 各 項 統 計 資 料 處 理 方 式 說 明 如 下 ：  

一 、 以 肯 德 爾 和 諧 係 數 （ t h e  K e n d a l l  c o e f f i c i e n t  o f  

c o n c o r d a n c e） 之 分 析 方 法 ， 檢 定 十 二 名 評 量 者 對 於 「 成

功 接 發 球 範 圍 問 卷 」，以 及「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評 分 標 準

問 卷 」 等 評 量 結 果 之 一 致 性 ， 作 為 成 功 接 發 球 範 圍 以 及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評 分 標 準 的 信 度 考 驗 。  

二 、 以 敘 述 性 統 計 之 平 均 數 、 標 準 差 ， 呈 現 實 驗 研 究 對 象 之

基 本 資 料 與 各 項 實 驗 紀 錄 資 料 。  

三 、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 One-way ANOVA），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0 . 0 5， 若 差 異 達 顯 著 水 準 ， 以 鄧 肯 法 （ D u n c a n ） 進 行 事

後 比 較 ， 檢 驗 三 組 實 驗 分 組 之 間 在 前 測 以 及 各 階 段 接 發

球 能 力 的 差 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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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肆 章   結 果 與 討 論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是 否 對 排 球 選 手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有 影 響 。 本 章 以 不 同 組 別 （ 阻 斷 式 訓 練 組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之 排 球 選 手 在 各 階 段（ 前

測 、 第 一 階 段 、 第 二 階 段 、 第 三 階 段 ） 接 發 球 能 力 的 差 異 情

形 進 行 分 析 與 探 討 。  

經 敘 述 性 統 計 （ 見 表 4 - 1 ） 以 及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 見

表 4 - 2 ） 結 果 顯 示 ： 三 組 實 驗 分 組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在 前 測 與 第

一 階 段 （ 二 週 後 ） 均 無 顯 著 差 異 （ p＞ . 0 5）； 在 第 二 階 段 （ 四

週 後 ）三 組 間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有 顯 著 差 異（ p＜ . 0 1）， 從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顯 示 ， 阻 斷 式 訓 練 組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 6 1 . 3 3 ± 9 . 6 7 ） 優

於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4 3 ± 9 . 5 7）， 而 一 般 訓 練 組 （ 5 1 . 1 7 ± 6 . 5 5）

則 與 其 他 兩 組 無 顯 著 差 異 ； 在 第 三 階 段 （ 六 週 後 ） 三 組 間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有 顯 著 差 異 （ p ＜ . 0 0 1 ）， 經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顯 示 ，

阻 斷 式 訓 練 組 （ 6 6 . 8 3 ± 9 . 9 5 ） 優 於 一 般 訓 練 組 （ 5 3 . 5 ± 5 . 5 8 ）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4 0 . 5 0 ± 9 . 8 9）， 而 一 般 訓 練 組 優 於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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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各 階 段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資 料 表  

接 發 球 評 量  實 驗 分 組  個 數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前 測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4 5 . 6 7  1 0 . 4 1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4 5 . 1 7  1 0 . 0 3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4 6 . 8 3  1 3 . 5 3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5 4  7 . 3 8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4 7  7 . 9 5

第 一 階 段

（ 二 週 後 ）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4 5 . 6 7  1 2 . 7 2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6 1 . 3 3  9 . 6 7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5 1 . 1 7  6 . 5 5

第 二 階 段

（ 四 周 後 ）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4 3  9 . 5 7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6 6 . 8 3  9 . 9 5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5 3 . 5  5 . 5 8

第 三 階 段  

（ 六 週 後 ）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6 4 0 . 5  9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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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各 階 段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接 發 球  

評 量 成 績  
 S S  d f M S  F 值  P 值  P o s t  H o c

前 測  組 間  8 . 7 8 2 4 . 3 9 . 0 3 4  . 9 6 7

 組 內  1 9 5 9 1 5 1 3 0 . 6  

 總 和  1 9 6 7 . 7 8 1 7  

第 一 階 段  組 間  2 4 0 . 4 4 2 1 2 0 . 2 2 1 . 2 9 1  . 3 0 4

（ 二 週 後 ） 組 內  1 3 9 7 . 3 3 1 5 9 3 . 1 6  

 總 和  1 6 3 7 . 7 8 1 7  

第 二 階 段  組 間  1 0 1 2 . 3 3 2 5 0 6 . 1 7 6 . 6 5 9 * *  . 0 0 9 1＞ 3

（ 四 週 後 ） 組 內  1 1 4 0 . 1 7 1 5 7 6 . 0 1  

 總 和  2 1 5 2 . 5 1 7  

第 三 階 段  組 間  2 0 8 0 . 4 4 2 1 0 4 0 . 2 2 1 3 . 6 8 9 * * *  ＜ . 0 0 1 1＞ 2＞ 3

（ 六 週 後 ） 組 內  1 1 3 9 . 8 3 1 5 7 5 . 9 8 9  

 總 和  3 2 2 0 . 2 8 1 7  

* * p＜ . 0 1   * * * p＜ . 0 0 1  

1：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2：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3：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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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上 述 結 果 發 現 ， 在 前 測 三 組 實 驗 分 組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無

顯 著 差 異 （ p ＞ . 0 5 ） ， 此 結 果 表 示 三 組 實 驗 分 組 中 的 平 均 接

發 球 能 力 ， 在 實 驗 之 初 並 無 顯 著 不 同 ， 三 組 之 間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可 說 是 相 近 的 ， 同 時 代 表 三 組 實 驗 分 組 的 起 始 水 準 可 說 是

相 同 的 。  

在 經 過 二 週 之 實 驗 操 弄 後 ， 三 組 實 驗 分 組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亦 無 顯 著 差 異（ p＞ . 0 5）， 此 表 示 二 週 的 訓 練 時 間 ， 對 於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或 是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未 能 有 明 顯 之 訓 練 成 效 。

此 結 果 與 方 黃 裕 、 羅 仲 仁 （ 1 9 9 6） 的 研 究 結 果 有 所 不 同 ， 其

研 究 在 經 12 天 之 短 距 離 接 發 球 訓 練 方 式，即 可 明 顯 提 昇 排 球

選 手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 而 本 研 究 在 經 二 週 之 實 驗 操 弄 之 後 ， 三

組 實 驗 分 組 之 間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並 未 有 顯 著 差 異 ， 此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為 其 研 究 設 計 中 ， 所 擬 定 之 訓 練 量 以 及 評 量 接 發 球 方 式

皆 與 本 研 究 不 同 所 致 ， 另 外 也 可 能 是 因 為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或 是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需 要 二 週 以 上 之 訓 練 時 間 才 會 有 明 顯 之

訓 練 效 果 ， 即 使 三 組 實 驗 分 組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在 此 階 段 的 統 計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但 從 表 4 - 1 中 可 看 出 ， 阻 斷 式 訓 練 組 在 此

階 段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已 比 其 他 兩 組 較 佳 ， 表 示 其 訓 練 效 果 應 會

比 其 他 兩 組 來 得 較 好 。  

在 經 過 四 週 的 訓 練 之 後 ， 接 受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選

手 ，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明 顯 優 於 無 接 受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選 手 ， 從 表

4 - 1 中 可 發 現 ， 阻 斷 式 訓 練 組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明 顯 提 昇 ， 而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則 呈 現 降 低 。 然 而 無 接 受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選 手 ，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會 有 降 低 之 情 形 ， 此 結 果 符 合 一

般 運 動 訓 練 之 常 理 ， 林 燿 豐 （ 1 9 9 6、 1 9 9 7） 亦 指 出 在 競 技 運

動 方 面 ， 若 能 持 續 重 複 練 習 該 技 能 ， 可 使 其 縮 短 該 項 技 能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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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應 歷 程 ， 且 增 加 其 動 作 之 穩 定 性 ， 相 反 的 若 未 能 持 續 接 觸

該 技 能 ， 則 會 使 其 技 能 表 現 降 低 。 而 本 研 究 之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 由 於 經 實 驗 控 制 不 得 讓 選 手 參 與 接 發 球 之 訓 練 ， 因 此 造

成 其 接 發 球 之 技 能 未 能 重 複 練 習 ， 而 使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呈 現 不

穩 定 之 情 形 ， 因 此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變 差 應 是 十 分 合 理 。  

在 經 過 六 週 的 訓 練 之 後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已 經 比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以 及 無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明 顯 較 為

優 異 。 此 結 果 與 方 黃 裕 、 羅 仲 仁 （ 1 9 9 6）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似 ，

其 研 究 是 以 1 2 天 之 短 距 離 接 發 球 訓 練 方 式，針 對 國 家 青 年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選 手 進 行 實 驗，結 果 發 現 經 1 2 天 之 訓 練 後，選

手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有 明 顯 提 昇；而 在 M a e d a  &  Ts u r u h a r a（ 1 9 9 8）

的 研 究 結 果 中，是 以 1 0 週 之 超 快 速 球 打 擊 訓 練 方 式，針 對 不

同 層 次 之 棒 球 選 手 進 行 實 驗 ， 結 果 發 現 選 手 的 動 體 視 力 與 短

打 成 功 率 都 有 明 顯 提 升 之 效 果 ， 此 亦 表 示 選 手 對 於 來 球 的 擊

準 能 力 與 判 斷 能 力 都 有 提 昇 。 與 本 研 究 相 同 之 處 ， 乃 皆 是 藉

由 縮 短 選 手 對 於 來 球 之 因 應 時 間 ， 以 達 到 提 昇 選 手 擊 、 接 準

能 力 之 效 果 ， 然 而 由 於 實 驗 設 計 與 運 動 型 態 有 所 不 同 之 關

係 ， 所 以 在 實 施 訓 練 的 時 間 上 會 有 所 差 異 。 而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之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是 根 據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視 覺 之 理 論 ，

以 及 結 合 運 動 視 覺 訓 練 所 形 成 ， 因 此 之 所 以 能 有 效 提 昇 排 球

選 手 接 發 球 能 力 ， 極 可 能 是 因 為 改 善 了 選 手 對 來 球 的 因 應 能

力 ， 包 括 手 眼 協 調 能 力 與 整 體 反 應 時 間 。 從 肉 眼 可 明 顯 觀 察

出 選 手 在 經 過 訓 練 之 後 ， 對 於 來 球 之 判 斷 似 乎 較 為 容 易 ， 且

在 訪 談 選 手 之 後 ， 皆 表 示 對 於 來 球 飛 行 的 速 度 ， 感 覺 上 球 速

似 乎 有 變 慢 的 情 形 ， 由 此 可 推 論 其 反 應 時 間 可 能 有 所 改 善 之

情 形 ， 然 而 本 研 究 並 未 加 以 測 量 選 手 反 應 時 間 的 變 化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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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部 分 有 待 日 後 研 究 做 進 一 步 瞭 解 。  

而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選 手 ，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之 所 以 會 優 於

無 接 受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選 手 ， 其 原 因 除 了 無 接 受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選 手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下 降 以 外 ， 尚 可 能 因 為 接 受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選 手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也 有 稍 微 提 昇 之 情 形 所 致 ， 從 表 4 - 1

中 可 看 出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組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呈 現 小 幅 度 的 上

昇 。 而 就 常 理 來 說 ， 選 手 在 以 往 接 受 排 球 訓 練 的 過 程 當 中 ，

就 已 經 有 接 受 過 一 般 接 發 球 的 訓 練 ，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應 該 不 會

有 太 大 之 變 化 ， 而 造 成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提 升 之 原 因 ， 可 能 是 受

組 內 有 不 同 類 型 的 排 球 選 手 所 影 響 ， 由 於 本 研 究 對 於 實 驗 分

組 採 分 層 隨 機 取 樣 的 方 式 ， 每 一 分 組 內 大 致 可 分 成 有 接 發 球

經 驗 （ 主 攻 手 、 自 由 球 員 ） 與 無 接 發 球 經 驗 （ 快 攻 手 、 舉 球

員 ） 等 兩 種 類 型 之 選 手 ， 由 於 無 接 發 球 經 驗 的 選 手 在 接 受 接

發 球 訓 練 之 後 ， 可 能 使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有 所 提 昇 ， 因 而 影 響 到

整 組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 為 此 建 議 往 後 研 究 人 員 ， 在 進 行 類 似 的

研 究 時 需 考 量 選 手 之 特 殊 性 ， 以 避 免 產 生 影 響 。  

綜 合 以 上 討 論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方 式 確 實 可 有 效 提 升

排 球 選 手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 其 訓 練 效 果 明 顯 比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較 佳，且 持 續 接 受 的 訓 練 時 間 越 長，其 接 發 球 能 力 將 會 越 佳。

此 外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方 式 可 能 需 要 較 長 的 訓 練 時 間 ， 才 能 對

排 球 選 手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有 明 顯 之 影 響 。 而 排 球 選 手 若 是 長 期

未 能 接 受 接 發 球 之 訓 練 ， 將 會 影 響 其 接 發 球 能 力 水 準 ， 並 且

造 成 接 發 球 能 力 呈 現 降 低 之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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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結 論 與 建 議  

 

第 一 節   結 論  

一 、 本 研 究 發 現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對 排 球 選 手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確 實 有 所 提 昇 ， 並 且 在 四 週 的 密 集 訓 練 下 即 可 有 明

顯 效 果 。  

二 、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在 六 週 的 訓 練 時 間 內 對 排 球 選 手 的 接 發

球 能 力 提 昇 程 度 較 少 ， 若 要 有 明 顯 效 果 可 能 需 要 較 長 的

訓 練 時 間 。  

三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之 訓 練 成 效 比 一 般 接 發 球 訓 練 較 佳 。  

 

第 二 節   建 議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所 發 現 之 問 題 ， 提 出 以 下 幾 項 建 議 ：  

一 、 未 來 之 後 續 研 究 可 再 增 加 實 驗 人 數 ， 以 避 免 統 計 分 析 以

及 實 驗 結 果 的 偏 差 。  

二 、 建 議 未 來 的 研 究 可 加 入 反 應 時 間 的 測 量 ， 以 進 一 步 瞭 解

反 應 時 間 的 變 化 情 形 ， 來 驗 證 與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間 的 相 關 影 響 。  

三 、 未 來 研 究 可 針 對 其 他 層 級 （ 如 國 中 、 高 中 、 社 會 、 國 家

隊 等 ） 或 其 他 性 別 方 面 ， 進 一 步 比 較 「 阻 斷 式 接 發 球 訓

練 」 在 不 同 層 級 或 是 不 同 性 別 等 方 面 之 接 發 球 能 力 影 響

程 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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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一 ： 排 球 專 家 定 義 『 成 功 接 發 球 範 圍 』 問 卷 調 查  

敬 愛 的       老 師 您 好 ：  

本 問 卷 的 目 的 在 定 義 成 功 接 發 球 的 範 圍 ， 後 學 因 目 前 正

從 事 排 球 運 動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研 究 ， 希 望 能 藉 由 您 的 專 業 認

知 ， 讓 後 學 能 進 一 步 了 解 成 功 接 發 球 之 範 圍 為 何 ？ 以 便 進 行

排 球 運 動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研 究 。  

項 目 說 明 如 有 疑 義 或 語 意 不 明 之 處 ， 敬 請 給 予 指 正 。 在

此 感 謝 您 的 熱 情 參 與 以 及 對 後 學 的 厚 愛 ， 煩 請 於 92 年 1 月

3 1 日 前 寄 回 ， 忠 政 在 此 致 上 最 深 的 謝 意 ！ 謝 謝 您 ！  

敬 祝         

      教  祺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碩 士 論 文 指 導 教 授  許 壬 榮  教 授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研 所 研 究 生      吳 忠 政   

                                         敬 上  

參 考 判 定 方 式 說 明 ：  

下 列 四 項 接 發 球 之 判 定 方 法 ， 是 以 距 離 及 高 度 為 分 類 考 量 依 據 。

請 您 依 專 業 看 法 依 序 填 入 您 認 為 最 成 功 的 接 發 球 之 距 離 及 高 度 組

合。如 當 中 無 適 當 的 組 合，請 您 在「 其 它 建 議 」中 填 入 您 寶 貴 的 意 見 。 

第 一 項  
接 發 球 的 落 點 在 距 離 舉 球 員 前 、 左 、 後 側 位 置 0 . 5 公 尺 以 內 ； 高 度 在

舉 球 員 的 髖 關 節 以 上 ， 網 高 （ 2 4 3 公 分 ） 以 內 。 如 圖 1 - 1、 1 - 2  

 

 

 

 

 

 
        圖 1 - 1                          圖 1 - 2  

第 二 項   
接 發 球 的 落 點 在 距 離 舉 球 員 前 、 左 、 後 側 位 置 0 . 5 公 尺 以 內 ； 高 度 在
舉 球 員 的 肩 關 節 以 上 ， 網 高 （ 2 4 3 公 分 ） 以 內 。 如 圖 2 - 1、 2 - 2  

                 

 

 

 

圖  2 - 1                         圖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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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項  
接 發 球 的 落 點 在 距 離 舉 球 員 前 、 左 、 後 側 位 置 1 公 尺 以 內 ； 高 度 在 舉
球 員 的 髖 關 節 以 上 ， 網 高 （ 2 4 3 公 分 ） 以 內 。 如 圖 3 - 1、 3 - 2  
             
 
 
 
 
 
 
 
 

圖  3 - 1                         圖  3 - 2  
 
第 四 項  
接 發 球 的 落 點 在 距 離 舉 球 員 前 、 左 、 後 側 位 置 1 公 尺 以 內 ； 高 度 在 舉
球 員 的 肩 關 節 以 上 ， 網 高 （ 2 4 3 公 分 ） 以 內 。 如 圖 4 - 1、 4 - 2  
                
 
 
 
 
 
 
 
 

 
圖  4 - 1                          圖  4 - 2  

 

 

※ 個 人 認 為 上 述 第 一 、 二 、 三 、 四 項 中 最 成 功 的 接 發

球 距 離 及 高 度 組 合 ， 依 序 為 ：  

第      項 、 第     項 、 第      項 、 第      項 。  

 
其 它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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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二 ： 國 內 十 二 位 排 球 專 家 學 者 簡 介 表  

姓 名  現     職  經       歷  

林 竹 茂  教 授  稻 江 科 技 暨 管 理 學 院 我 國 外 派 厄 瓜 多 共 和 國 排

球 教 練 ， 國 家 男 、 女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領 隊 與 教 練 ， 世 大 運

女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蔡 崇 濱  教 授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國 家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領

隊 ， 世 界 排 球 總 會 （ F I V B）

國 際 裁 判 ， 台 灣 省 排 球 協 會

總 幹 事 ， 中 華 民 國 排 球 協 會

副 祕 書 長 。  

胡 忠 明  教 授  國 立 陽 明 大 學  國 家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領

隊 ， 國 家 女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詹 清 泉  教 授  國 立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我 國 外 派 瓜 地 馬 拉 、 尼 加 拉

瓜 排 球 教 練 ， 國 家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國 立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鄭 國 平  教 授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我 國 外 派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 厄 瓜 多 共 和 國 排 球 教

練 ， 國 家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陳 和 章  教 授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男 、 女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國 際 排 球 裁

判 。  

張 木 山  教 授  國 立 花 蓮 師 範 學 院  國 家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世 大 運 女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鄭 芳 梵  教 授  台 北 市 立 體 育 學 院  我 國 外 派 烏 拉 圭 男 子 排 球

教 練 ， 國 家 女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王 儀 祥  副 教 授  淡 江 大 學  國 家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選

手 、 淡 江 大 學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許 壬 榮  教 授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我 國 外 派 厄 瓜 多 共 和 國 排

球 教 練 ， 國 家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選 手 ，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男 、 女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莊 豔 惠  副 教 授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女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大 專 排 球 聯

賽 資 深 裁 判 。  

黃 武 雄  教 授  輔 仁 大 學  大 專 院 校 男 子 排 球 代 表 隊

教 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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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三 ：  

排 球 專 家 定 義 『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評 分 標 準 』 問 卷 調 查  

敬 愛 的       老 師 您 好 ：  

本 問 卷 的 目 的 在 定 義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評 分 標 準 。 後 學

因 目 前 正 從 事 排 球 運 動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研 究 ， 希 望 能 藉 由 您 的

專 業 認 知 ， 讓 後 學 能 進 一 步 了 解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評 分 標 準

應 是 為 何 ？ 以 便 進 行 排 球 運 動 接 發 球 訓 練 的 研 究 。  

項 目 說 明 如 有 疑 義 或 語 意 不 明 之 處 ， 敬 請 給 予 指 正 。 在

此 感 謝 您 的 熱 情 參 與 以 及 對 後 學 的 厚 愛 ， 煩 請 於 92 年 1 月

3 1 日 前 寄 回 ， 忠 政 在 此 致 上 最 深 的 謝 意 ！ 謝 謝 您 ！  

敬 祝         

      教  祺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碩 士 論 文 指 導 教 授  許 壬 榮  教 授  

國 立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研 所 研 究 生      吳 忠 政       

                                               敬 上  

內 容 說 明 ：  

後 學 在 日 前 經 過 初 步 的 問 卷 調 查 ， 訂 定 出 最 佳 之 接 發 球

範 圍 （ 接 發 球 的 落 點 在 距 離 舉 球 員 前 、 左 、 後 側 位 置 0. 5 公

尺 以 內 ； 高 度 在 舉 球 員 的 肩 關 節 以 上 ， 網 高 （ 24 3 公 分 ） 以

內 。 ）， 以 及 次 要 的 一 般 到 位 之 接 發 球 範 圍 （ 接 發 球 的 落 點

在 距 離 舉 球 員 前 、 左 、 後 側 位 置 1 公 尺 以 內 ； 高 度 在 舉 球 員

的 肩 關 節 以 上 ， 網 高 （ 24 3 公 分 ） 以 內 ）， 在 經 過 諸 位 學 者 之

建 議 以 及 參 考 相 關 文 獻 之 後 ， 將 攻 擊 線 （ 3 公 尺 ） 至 次 要 接

發 球 範 圍 之 間 的 區 域 ， 定 為 可 接 受 之 接 發 球 範 圍 。 後 學 以 上

述 之 範 圍 訂 定 出 三 個 接 發 球 目 標 區 域 ， 分 別 為 第 一 、 第 二 、

第 三 區 域 （ 如 圖 一 所 示 ）， 並 依 此 範 圍 製 定 一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 如 圖 二 所 示 ）， 作 以 評 量 排 球 運 動 員 接 發 球 之 能 力 。  

 

  

 

 

 

 

 

 

圖 一 ： 接 發 球 目 標 區 域 圖          圖 二 ：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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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學 之 研 究 對 象 乃 是 針 對 大 專 第 一 級 優 秀 男 子 排 球 選

手，以 及 所 提 出 的 訓 練 方 式 之 目 的 在 於 提 升 其 接 發 球「 到 位 」

之 能 力 ， 故 對 於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之 評 分 標 準 ， 後 學 以 為 應 具

有 「 鑑 別 度 」 之 必 要 。 因 第 一 區 域 是 先 前 經 過 徵 求 諸 位 專 家

所 訂 定 出 的 最 佳 接 發 球 範 圍 ， 故 對 於 此 區 域 之 給 分 應 予 以 加

重 ， 因 此 對 於 第 一 區 域 之 得 分 ， 後 學 將 其 擬 定 為 5 分 ； 而 若

是 未 將 球 接 至 接 發 球 目 標 架 時（ 包 涵 接 發 球 失 誤 ），為 求 研 究

之 客 觀 性，並 排 除 主 觀 判 定 之 問 題，故 將 此 視 為 接 發 球 失 敗，

其 給 分 定 為 0 分 。  

後 學 目 前 有 幾 項 預 設 的 評 分 標 準 ， 供 您 參 考 。 請 您 依 專

業 看 法 依 序 填 入 您 認 為 最 洽 當 的 評 分 標 ； 若 覺 得 皆 不 恰 當 ，

煩 請 您 於 下 方 其 他 建 議 中 ， 填 入 您 理 想 的 評 分 標 準 ，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再 次 協 助 。  

評 分 標 準 ：  

項 次   第 一 區 域    第 二 區 域     第 三 區 域    未 到 位  

    （ 最 佳 範 圍 ）（ 一 般 範 圍 ）（ 可 接 受 範 圍 ）（ 失 敗 ）  

 

一 .       5     、      3     、      1     、    0    

 

二 .       5     、      3     、      2     、    0    

 

三 .       5     、      2     、      1     、    0    

 

四 .       5     、      4     、      3     、    0    

 

※ 個 人 認 為 上 述 第 一 、 二 、 三 、 四 項 之 評 分 標 準 ， 其 設 計 之

優 劣 順 序 ， 依 序 為 ：  

 第        項 、 第        項 、 第        項 、 第        項 。 

其 它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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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四 ： 接 發 球 能 力 評 量 記 錄 表  

 

記 錄 人 員 ：         

組 別     

姓 名     

1   1 6  1   1 6  1   1 6  

2   1 7  2   1 7  2   1 7  

3   1 8  3   1 8  3   1 8  

4   1 9  4   1 9  4   1 9  

5   2 0  5   2 0  5   2 0  

6   2 1  6   2 1  6   2 1  

7   2 2  7   2 2  7   2 2  

8   2 3  8   2 3  8   2 3  

9   2 4  9   2 4  9   2 4  

1 0   2 5  1 0  2 5  1 0   2 5  

11   2 6  11  2 6  11   2 6  

1 2   2 7  1 2  2 7  1 2   2 7  

1 3   2 8  1 3  2 8  1 3   2 8  

1 4   2 9  1 4  2 9  1 4   2 9  

紀 錄 說 明 ：  

5 分 ： 球 接 至

目 標 架 之

「 第 一 區

域 」 框 內 或

是 碰 觸 框 架

上 緣 。  

3 分 ： 球 接 至

目 標 架 之

「 第 二 區

域 」 框 內 或

是 碰 觸 外 框

架 上 緣 時  

（ 不 包 括 第

一 區 域 之 上

緣 框 架 ）  

2 分 ： 球 接 至

目 標 架 之

「 第 三 區

域 」 框 內 或

是 碰 觸 外 框

架 上 緣 時  

（ 不 包 括 第

二 區 域 之 上

緣 框 架 ）  

0 分 ： 未 能 接

到 球 或 未 能

將 球 接 至 目

標 架 。  1 5   3 0  1 5  3 0  1 5   3 0  


